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育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秀蓉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752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育昇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

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

於死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

年捌月。

    事  實

一、李育昇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

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0日上午7時前，駕駛車號000-000

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本案汽車），沿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

路往三重方向直行，於同日上午7時許，行經同市區幸福東

路與化成路交岔路口前停等紅燈，於號誌轉為綠燈起駛後，

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

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

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向前直行。適

莫慶榮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

亦於同向前方直行，李育昇遂自後方追撞前方本案機車，致

莫慶榮人車倒地，而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左側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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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第4、5、6、7、8、9根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第L5根

輕度骨折之傷害。李育昇於肇事後，雖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

莫慶榮之機車移至路旁，然見莫慶榮遲未能自行起身、脫困

或移動，預見莫慶榮因事故傷勢甚重有致死之可能，竟基於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

意，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

聯絡方式及年籍資料，逕自駕駛本案汽車逃逸。後經路人劉

瑋漢報案，將莫慶榮送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救，仍因前

開事故所致傷勢，導致莫慶榮原有潛在高血壓性與冠狀動脈

硬化性心臟病之心肌缺血，造成急性心肌梗塞而心臟性休

克，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嗣經警調閱現場監

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莫慶榮之女莫雅棠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育昇（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

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積極表示同意引用為

證據（見本院卷第145-146、22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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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

解釋，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而過失致人於死部分:

　　1.此部分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交訴字卷第189、289

頁），核與李茂夫（見相字卷第14-15頁）、劉瑋漢（見

相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0-280頁）、莫雅棠

（見相字卷第13頁及背面、第47、125、126頁）證述相

符，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

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字卷第28、30、31

頁）、事故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相字卷第32、33

頁）、事故現場照片及車損照片（見相字卷第34、35

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車籍、駕籍查詢結果

（見相字卷第41-44頁背面）、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

勘驗筆錄（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

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

（見交訴字卷第5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上開任意性自白

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2.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

車吊銷，且被告並未重新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乙情，有交通

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

20050218號函在卷可憑（見交訴字卷第53頁），詎被告仍

駕駛自用小貨車上路，自核屬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

　　3.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

文。查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遭吊銷，仍於案

發當日駕駛本案汽車上路，於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時，

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

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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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追撞前方莫慶榮

騎乘之機車，是被告之駕駛行為具有過失乙節，至為灼

然。

　　4.因果關係之認定：

　　　⑴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經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

診救治，雖於外觀無大量出血或大面積傷勢，然經醫師

診斷仍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肋骨閉鎖性骨折

合併血胸、尾椎骨折等嚴重傷勢，而於111年9月25日上

午3時28分死亡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

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

相字卷第45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

（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見相字卷第45

頁）、相驗筆錄（見相字卷第46頁）、相驗報告書（見

相字卷第49-5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出院病歷摘

要、急診病歷、急診醫矚、檢驗報告、檢查報告（見相

字卷第55-94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9月27

日、同年9月30日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第1

05-107頁）、相驗照片（見相字卷第133-149頁）、法

務部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24號解剖報告

書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2-85頁背面）、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

卷第86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衛

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護理紀錄表（見交訴字卷第65-6

8頁）在卷可稽。

　　　⑵復莫慶榮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以顯微鏡觀察

肺臟，雖有纖維蛋白血栓存在，然亦有玻璃質膜形成，

為創傷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特徵，且莫慶榮死前1

日，病情惡化，檢查發現心臟酵素上升（見緊急檢驗檢

驗報告，相字卷第75、68頁），解剖所見亦有急性心肌

梗塞發作特徵，綜合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徵兆，鑑定

結果認係因車禍造成脾腎裂傷，促使心肌相對缺血致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發作，產生急性心肌梗塞與急性呼

吸窘迫症候群，導致心臟性休克而死亡，可排除高血壓

等疾病之直接影響因素等情，有該所111年11月30日法

醫理字第11100079910號函暨附件該所解剖報告書暨鑑

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1-85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在卷可稽。急性

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最後結果雖均為嚴重之肺部損傷，然

就其致病原因，分有直接性肺損傷及間接性肺損傷，前

者包括肺炎、大量胃酸或異物吸入、肺部創傷等，後者

之原因即包括敗血症、嚴重創傷、大量輸血、急性胰臟

炎等，使得活化之白血球持續破壞肺組織。此種病程於

肺損傷因素出現後第2-5天，可在顯微鏡中觀得肺泡上

出現「hyaline membrane」（即解剖報告中所稱之「玻

璃質膜」），本件莫慶榮之解剖報告中肺臟即出現此

「玻璃質膜」，於排除莫慶榮曾受直接性肺損傷之因

素、且有玻璃質膜產生之病程演化，即可認莫慶榮因本

件車禍所受之嚴重創傷經過，導致創傷後之急性呼吸窘

迫症候群。又本件莫慶榮因車禍產生高能量外傷，有多

重器官受損及大量出血，急診時經醫師判斷先針對電腦

斷層掃描所見的可能出血處，進行血管攝影，並使用栓

塞物質堵塞出血的動脈（參見莫慶榮急診醫囑，見偵字

卷第16、20頁），當出血減緩、相對穩定心跳血壓後，

再由不同專科的外科醫師執行各部位手術修補臟器、骨

折等情，而此種導管血栓塞手術術後即有凝血異常之可

能，高血壓、年長者更為高風險，導致莫慶榮血管阻塞

風險增高而產生急性心肌梗塞，因實施導管血管栓塞止

血，為本件車禍之必要手術行為，以莫慶榮本身之特殊

體質相作用於術後所產生之急性心肌梗塞，仍屬本件車

禍造成之病症。

　　　⑶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身亡，被告過失駕駛行為與莫慶

榮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於病程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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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歷程雖無明確之預先認知可能，然其對於車禍受創致

死之可能不可謂不知。

  ㈡肇事致人死亡逃逸部分：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發生本案交

通事故後，未將莫慶榮送醫，亦未通報警員、消防人員或留

下聯絡方式、年籍資料，即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等事實，

故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逃逸之犯

行，辯稱：事故發生後，我馬上下車察看，有問莫慶榮需要

叫救護車或是報警嗎，莫慶榮說不用，之後我把壓住莫慶榮

腳的本案機車移走，又返回察看莫慶榮狀況跟雙方的車損情

形，並再次詢問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仍說不用，因

為怕影響到交通，故先把本案汽車移到路旁，之後仍有返回

現場，並第三度與莫慶榮確認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

依然說不用，之後我也有詢問是否需要留下電話，但莫慶榮

還是說不用，因為我還有事情，現場又有其他人在，所以我

才離開。本案交通事故只是輕微碰撞，雙方車損輕微，且莫

慶榮沒有外傷，又可以跟我對話，意識清楚，且得到莫慶榮

的同意才離開，如果我有逃逸意思，不會數次返回現場，大

可一走了之，實在沒辦法想像莫慶榮受傷或可能因心臟性休

克死亡云云。惟查：

    1.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固曾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

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事故現場外，惟之後未將莫慶榮送醫

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

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

偵字卷第76、77頁、交訴字卷第36、189、190-192、第29

2、293頁），核與劉瑋漢證述相符（見偵字卷第98頁及背

面、交訴字卷第272-280頁），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

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

單（見偵字卷第86頁）等在卷可查，復經原審當庭勘驗現

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

堪認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確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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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

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肇事後未盡對被害人之救護義務

　    ⑴按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將原「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於同年月30

日施行。新法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將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肇事」，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

故」；另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依行為情狀之交通事故嚴

重程度（致普通傷害、致死或重傷）劃定逃逸行為之不

法內涵，課予不同之法定刑，且就無過失引發事故者，

定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其餘與修正前並無不同。換言

之，修正前、後均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

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

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

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

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

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

止任意逸去。該條所謂「逃逸」，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

逸走。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

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

為），本罪乃具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其

法規範目的在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

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

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

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

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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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之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

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

責任之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

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

不隱瞞身分之義務。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

離開現場，自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

8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受傷並於案發5日後死亡等事

實，業經認定如前，足見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即

產生生命、身體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

治之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以被告未為救護即行離去

之事實相佐，被告顯未盡對於莫慶榮之救護義務。

　    ⑶劉瑋漢證稱：我不知道被告離開現場的原因，被告沒有

告知，我有看到他跑到本案汽車那，但我以為被告只是

上車拿個東西，結果他就把車輛開走，我很詫異等語

（見偵字卷第98頁背面）；於審理時證稱：我在場時沒

有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可否先離開，也沒有聽到莫慶榮

說被告可以先離開，被告離開現場時，沒有向我和莫慶

榮說要離開，我也嚇一跳，覺得很奇怪等語（見交訴字

卷第275頁、277、278頁），劉瑋漢明確證稱被告未詢

問莫慶榮能否離去，莫慶榮亦未告知被告能先行離開，

被告離去前，也未告知原因。審酌劉瑋漢僅係偶然經過

事故現場，與本案毫無利害關係，自無偏頗被告或莫慶

榮一方之動機與必要，所為證言，當屬可信，足認被告

未獲莫慶榮之同意，隱匿其肇事者身分，即離開事故現

場。

　    ⑷綜上，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雖曾下車察看並將

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路旁，惟在莫慶榮之生命、

身體已產生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

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下，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

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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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莫慶榮同意，駕車離開事故現場，揆諸前開說明，

被告所為核屬未履行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應履行之救助

被害人義務，自該當逃逸之要件。

    3.被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

　　　⑴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曾下車察看莫慶榮，業如前

述，佐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當時我知道我撞到人了，

所以馬上下車察看等語（見偵字卷第76頁），足認被告

肇事後即知悉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釀成本案交通事

故。

　　　⑵被告已預見本案交通事故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

按高齡之人因生理機能隨年齡增長逐漸退化，身體強度

不若以往，縱非嚴重碰撞，致無明顯外傷，仍可能因身

體受衝擊，導致身體內部受傷，甚至死亡之嚴重後果，

莫慶榮為00年0月出生，事故發生時年滿72歲等情，有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

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佐以

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目測莫慶榮大約有70歲等語（見交

訴字卷第36頁），足見被告知悉莫慶榮為逾70歲高齡之

人。至莫慶榮之救護需求乙節，劉瑋漢已證稱：莫慶榮

於現場雖看起來沒有外傷，但「自己起不了身」，雖莫

慶榮嘴上說不用送醫，但「我覺得他剛被撞，應該意識

不清」，所以我還是堅持送醫等語（見偵字卷第98-99

頁），此由劉瑋漢等現場多人於現場觀察後，均認定莫

慶榮有救護必要而堅持留在現場為莫慶榮為救護可知。

次由監視器畫面顯示：莫慶榮自06：28：44車禍倒地

後，直至06：29：20方能坐起、06：31：32期間被告數

次施力協助，莫慶榮仍無法獨自站起，經由他人施力，

始能站立，然被告即自行離去等情，此有勘驗筆錄（見

相字卷第96-104頁）、並經原審勘驗明確（見交訴字卷

第441-42頁）。則被告縱使無法確切知道莫慶榮傷勢如

何，亦應知悉莫慶榮實有救護需求，其身體內部已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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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亦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

　　　⑶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

逸罪之成立，在主觀上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

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為其要件。但此

所謂「認識」，並不以行為人明知致人死傷之事實之直

接（確定）故意為必要，祇須行為人預見因肇事而有發

生致人死傷之結果，仍執意逃逸，亦即有不確定故意，

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71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被告明知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釀成本案交

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卻未

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

絡方式及年籍資料，即在未獲莫慶榮同意下，執意駕駛

本案汽車離開現場，其主觀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逃逸之

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4.被告所辯：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惟均

遭莫慶榮婉拒，業已盡救護義務，且無肇事逃逸故意、並

非逃逸行為云云。然：

　　　⑴就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次數乙節，被

告或稱2次（見偵字卷第91頁背面、交訴字卷第35、36

頁、第43頁、第189、190頁），或有稱3次（見交訴字

卷第292、293、），已有不一。且被告陳稱：至少有1

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時，劉瑋漢在旁云云

（見交訴字卷第43頁），核與劉瑋漢證稱：沒有聽到被

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等語（見偵字卷第98

頁、交訴字卷第274、276頁）明顯不符。原審勘驗結果

雖可認定被告曾經與莫慶榮談話，然無法確認其談話內

容，更難以此認係「莫慶榮同意被告離去、表示無需救

護」，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曾經有取得莫慶榮同意之

事實。足見被告前述供述不一，且無其他證據可資相

佐，自難遽信被告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

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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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於肇事致人受傷之時，依法令

立即產生對該因而受傷之人之身體、生命即時給予救護

之義務，此義務並應存續至被害人得到實際救護或同意

行為人離去之時為止。故行為人於肇事後，縱有其他

「無」義務之路人出面照護、聯繫，但既不屬義務，當

可隨時、隨意停止，則於醫護單位確實到場施以救護之

前，被害人應受即時救護之權，難謂不受危殆，行為人

自不能片面期待將有警、護人員到場，即主張已可解免

其責而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號判決

意旨參照）。依前開說明，本案交通事故發後，負有救

助義務者，僅有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被告，不因有其

他無義務之人在場協助，即因而免除被告救助莫慶榮之

義務，故縱使已有劉瑋漢或其他民眾協助莫慶榮，被告

於未確認莫慶榮實際上已得救護，擅自離開事故現場，

仍屬未履行救助義務、在場義務之逃逸行為。況劉瑋

漢、及其他該時在場之路人、導護媽媽等，對莫慶榮並

無法律上之救護義務，則被告之救助義務，實無法以其

他無救助義務者在場替代，蓋被告無法確認該其他在場

之人是否會自始至終在場、至完成救護後始行離去，故

被告以尚有他人在場云云，實無法免除自己之在場救助

義務。被告上開所辯，難認有據。

　　　⑶被告以：本件事故碰撞輕微，莫慶榮在現場意識清楚、

且有他人協助，故主觀上認定不需他人救助，自非逃逸

云云。然劉瑋漢證稱：莫慶榮是上了年紀的人，又被

撞，雖然外表看起來不是嚴重的傷，但怎麼知道？還是

要去醫院檢查有無潛在傷勢。縱使莫慶榮說不用，我還

是堅持報警、送醫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1、272頁），

而劉瑋漢不顧莫慶榮婉拒，堅持報警並將莫慶榮送醫

後，於警員或救護人員到場前，仍與其他熱心民眾始終

在莫慶榮身旁守候等情，亦有如附表所示勘驗結果可

考，足徵依莫慶榮遭撞擊倒地後之現場狀況以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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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因莫慶榮意識清楚、表示不需就醫、或無明顯外傷

等情，即認莫慶榮未受可能導致死亡之傷勢，且不需救

助。是被告空言辯稱：認莫慶榮無大礙、不需救助，而

無逃逸意思云云，自不足採信。

　　　⑷至被告所辯：於現場有移去壓住莫慶榮的機車、察看莫

慶榮傷勢，自無逃逸之意思云云，然此至多僅能認定被

告於此時間點尚無逃逸犯意，不代表被告其後不會萌生

不履行救助、不隱瞞身分、在場義務之主觀想法，而被

告於察看莫慶榮並移去本案機車後，隨後即在預見莫慶

榮生命、身體產生危險，亟待他人救助下，未持續在場

救護莫慶榮或告知身分訊息即擅自離去，堪認具有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

意，是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法律變更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本件被告行為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

年5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6月30日施行（下稱修正後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汽車駕駛

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

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

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修正後則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

二分之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

銷或吊扣期間駕車。...」。關於「無駕駛執照駕車」之加

重事由，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之

「無駕駛執照駕車」之構成要件內容，予以明確化為「未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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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駕駛執照駕車」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

車」，分列為修正後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此非構成

要件之變更。惟依修正後規定，具有上開事由為「得加重其

刑」，修正前規定則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

　㈢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

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86條之規定。

三、論罪及刑之加重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

項第2款、刑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

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㈡數罪併罰：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

分論併罰。

　㈢刑之加重事由

　  1.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部分：被

告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且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

執照，仍駕駛汽車上路，顯置交通法規範於不顧，又未注

意車前狀況，貿然行駛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釀成

交通事故並致莫慶榮死亡，衡以其過失情節非屬輕微，並

所生重大危害，爰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第1項第2款規定，就被告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

失致人於死部分犯行，加重其刑。

　  2.刑法第47條第1項部分：

　　  ⑴被告前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①經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以106年度湖交簡字第12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

定，於106年10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②經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前

開判決（見相字卷第111-117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按，被告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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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

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為累犯。

　　  ⑵復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前已因酒後

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完畢，竟於短

時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

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

罪，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犯罪手段略有

不同，然其中就公眾交通安全之輕忽，侵害之法益、罪

質應可認相同，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主觀

上具有特別之惡性，仍有加重本刑規定適用之必要，且

不致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就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部分爰依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以：酒後駕車

與本件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犯行侵害行為態樣迥異，犯罪

手段、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再犯本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反應出刑罰反應力薄

弱、或具有特別惡性，應無需以累犯加重其刑云云，應

有誤會。

參、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被告其餘上訴理由之指駁

一、原審認被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

人於死罪及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

逸罪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

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被告

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

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

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

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件審理時業已與莫慶榮家屬達成

和解（詳如下述）、並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全部犯行，其犯

後態度即非毫無悔悟之情，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本院

衡量被告犯罪之犯後態度等情，認原審未及審酌上揭全部情

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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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

償損害、亦未取得渠等之諒解，難認其有悔意，原審量刑過

輕，與國民感情有所背離等語，又被告上訴意旨則另以：被

告前科所犯與本件核屬不同罪質，原審以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定加重其刑，實為不當。又被告業已坦承犯行，並向被害

人家屬道歉、賠償被害人家屬，莫慶榮係受傷後因生前疾病

誘發死亡結果，而被告僅有國中畢業之學識，生活困頓、靠

打零工為生，名下並無財產、為低收入家庭，且需扶養高齡

父母、二名在學子女，經濟狀況不佳，被告自身罹患腰薦椎

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需

長期醫療，仍努力尋求與被害人家屬和解，原審量刑過重，

請求依 刑法第59條、第57條之規定從輕量刑，經此偵審程

序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併請為緩刑之諭知云云。

惟：

　㈠刑法第5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特別闡明：「一、現行第59條在

實務上多從寬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

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

二、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

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

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

言，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

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

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三、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

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

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

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

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乃增列文字，

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故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

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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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

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

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

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

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明知駕駛執照業經吊

銷，猶無視其他用路人安危逕自駕車，進而肇生前開事故致

人死亡，此等犯行影響社會安全及犯罪情節重大，客觀上亦

非出於任何不得已之事由；再佐以被告非僅肇事過失程度重

大，案發後更為逃逸試圖逃避司法程序，直至本院始願正面

己失，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賠償被害人家屬，故由被告

供述事發之緣由、經過，未見其於行為時之犯罪動機於客觀

上有何基於何項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有情堪憫恕之情狀，而

由刑法第276條之法定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

幣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度

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相為勾稽，其所犯之罪，前者

雖應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加重

其刑、後者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然仍認

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

減輕其刑之必要。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㈡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

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

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

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紀

錄，業如前述，是於本院宣示判決前5年內，被告即因前開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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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之要件，無從為緩刑之宣告。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為緩

刑之諭知云云，尚屬無據。

　㈢至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

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

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

釋意旨，認為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並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

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

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

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

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

之情形，法院固應斟酌個案情形，裁量是否依該規定加重最

低本刑；但既已審酌，即難遽謂違法。且依該條規定，凡受

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再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

即屬累犯，原並不以前後所犯係同質性犯罪為限。況原判決

理由說明：被告有如其理由欄所載之前案紀錄，為累犯。而

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然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

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

應力薄弱，乃加重其刑，核無違反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可

言。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徒憑己意，任意指摘，亦無足

採。　

三、檢察官雖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賠償為由認原審量刑

過輕提起上訴，被告另以累犯加重其刑不當、請求適用刑法

第59條酌減其刑、並為緩刑之諭知等為由提起上訴，固均為

無理由。然原審漏未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莫慶榮家屬達

成調解、並為部分賠償之情形，被告之量刑因子已生變動，

是被告以此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尚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

改判。其有關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據，併予撤

銷。

肆、撤銷後本件之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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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駕駛執照遭吊銷，竟

仍駕駛汽車上路，復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莫慶榮受傷後因

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足見其未能確實省思其吊銷駕照後

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用

路人公眾之安全，使莫慶榮家屬痛失至親，又其明知發生交

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事故死亡，竟未履行救助義

務，即擅自離開事故現場，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殊值非

難；酌參本件事故，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及過失情節均

屬重大，被告應負全部之過失責任；復被告於歷次偵、審中

均反覆其詞，直至本院審理中始為坦承悔過，而於113年8月

7日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願給付其家屬新臺幣（下同）8

2萬元，業已先行給付10萬元、及第一次之分期付款額12,00

0元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司簡調

字第1153號調解筆錄、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入憑條、ATM自

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195-197、253頁），另透過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賠償200萬元（見審交訴字卷第80頁）等

犯後態度；兼衡被告除前開構成累犯之前科外，又於111年

間，因酒後駕車致人受傷，過失傷害部分雖經被害人撤回告

訴，然酒後駕車違反公共危險之部分，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以111年度審交簡字第114號刑事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

確定，至112年1月19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

卷第118-119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

之素行顯非良好；參考被告自承罹有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

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具有國中畢業之

智識程度，已婚、與父母、配偶、小孩同住，尚須扶養父母

及一個未成年小孩，目前於工地打粗工維生，月收入約3萬

元（見本院卷第23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

並參酌本件被害人家屬莫雅棠、告訴代理人之意見（見本院

卷第237、261-26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二、復基於罪責相當原則，審酌被告本案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

車因過失致人於死罪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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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死而逃逸罪，犯罪手段與罪質固均不同，然係於短時間內

密集所犯，各罪彼此相關，經整體評價，前開二罪於併合處

罰時，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相對較高，參酌被告犯罪之動

機、目的、所生危害，兼衡所犯各罪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

性、刑事政策、犯罪預防等因素，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被

告本案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

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

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

三、酒醉駕車。

四、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駕車。

五、行駛人行道、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

岔路口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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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以上。

七、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

道。

八、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

暫停。

九、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競技。

十、連續闖紅燈併有超速行為。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

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

者，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勘驗檔案 勘驗結果

1 錄影播放

0000-00-

00 00-00

-00

①06：28：41~06:29:19

　案發路段為綠燈，被告駕駛本案汽車自幸福東路往三

重區方向行駛，莫慶榮騎乘本案機車在其右前側。0

6:28:44，本案機車往左向該車道中央偏行，適本案

汽車、本案機車行經斑馬線處，本案汽車車頭正前方

撞擊本案機車車尾處，本案機車因衝擊力向左倒地，

被告即煞停。06：28：49，莫慶榮側躺於地且身上壓

有機車，其欲以手撐地欲起身，惟見難以施力而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頁



06:28:56，被告自駕駛座緩慢下車走-莫慶榮身側。0

6：29：01被告逕自將本案機車抬起並牽離肇事位置

至一旁，莫慶榮仍未能即刻起身。

②06:29:20~06:30:04

　莫慶榮倒躺於地且掙扎移動片刻，隨即雙手撐地坐起

後，適行經該處之劉瑋漢向前至莫慶榮身旁。06：2

9：32被告自畫面左方走向莫慶榮處，彎腰與莫慶榮

交談。06：29：45，劉瑋漢騎至路邊，並與路邊之導

護媽媽交談，而被告逕自走回本案汽車上並朝畫面左

上方駛離至消失於畫面，此時莫慶榮仍坐於道路上無

站起。

③06:30:05~畫面停止

　劉瑋漢及導護媽媽遂至莫慶榮身邊，劉瑋漢並移動機

車停於莫慶榮身旁防擋來車。06:30:34，被告徒步至

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

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

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

莫慶榮之行為。

0 (0000-00

00)C3_09

20_06300

0_960

①06 : 30 : 34~06：34：08

　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

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

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

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06：30：43，被告彎身探

看莫慶榮，劉瑋漢、被告及莫慶榮持續在溝通交談，

導護媽媽立於一旁觀看。06：30：55，劉瑋漢持續攙

扶莫慶榮左手。06：31：21，被告鬆手移-莫慶榮右

側，再回身看莫慶榮。06：31：32，被告逕自轉身離

去，莫慶榮站於原地，導護媽媽及劉瑋漢則陪同等

候。06：33：57，莫慶榮身體失衡，向左晃走數步重

心不穩情形以重力踏步即止，導護媽媽向前攙扶莫慶

榮，並持續在現場等候。

②06：34：09 ~ 06：37：58

　持續等候救援。

③06：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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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名警員到場處理事故，並由其一警員、路人分別於

莫慶榮兩側攙扶至路旁。

④06：41：15

　醫護人員到場處理。其後為事故後續處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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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育昇




選任辯護人  林秀蓉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交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75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育昇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事  實
一、李育昇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0日上午7時前，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本案汽車），沿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往三重方向直行，於同日上午7時許，行經同市區幸福東路與化成路交岔路口前停等紅燈，於號誌轉為綠燈起駛後，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向前直行。適莫慶榮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亦於同向前方直行，李育昇遂自後方追撞前方本案機車，致莫慶榮人車倒地，而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左側肋骨第4、5、6、7、8、9根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第L5根輕度骨折之傷害。李育昇於肇事後，雖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慶榮之機車移至路旁，然見莫慶榮遲未能自行起身、脫困或移動，預見莫慶榮因事故傷勢甚重有致死之可能，竟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及年籍資料，逕自駕駛本案汽車逃逸。後經路人劉瑋漢報案，將莫慶榮送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救，仍因前開事故所致傷勢，導致莫慶榮原有潛在高血壓性與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之心肌缺血，造成急性心肌梗塞而心臟性休克，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嗣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莫慶榮之女莫雅棠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育昇（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積極表示同意引用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45-146、22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而過失致人於死部分:
　　1.此部分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交訴字卷第189、289頁），核與李茂夫（見相字卷第14-15頁）、劉瑋漢（見相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0-280頁）、莫雅棠（見相字卷第13頁及背面、第47、125、126頁）證述相符，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字卷第28、30、31頁）、事故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相字卷第32、33頁）、事故現場照片及車損照片（見相字卷第34、35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車籍、駕籍查詢結果（見相字卷第41-44頁背面）、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見交訴字卷第5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2.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吊銷，且被告並未重新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乙情，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在卷可憑（見交訴字卷第53頁），詎被告仍駕駛自用小貨車上路，自核屬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
　　3.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遭吊銷，仍於案發當日駕駛本案汽車上路，於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時，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是被告之駕駛行為具有過失乙節，至為灼然。
　　4.因果關係之認定：
　　　⑴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經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救治，雖於外觀無大量出血或大面積傷勢，然經醫師診斷仍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肋骨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骨折等嚴重傷勢，而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見相字卷第45頁）、相驗筆錄（見相字卷第46頁）、相驗報告書（見相字卷第49-5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出院病歷摘要、急診病歷、急診醫矚、檢驗報告、檢查報告（見相字卷第55-94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9月27日、同年9月30日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第105-107頁）、相驗照片（見相字卷第133-149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2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2-85頁背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卷第86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護理紀錄表（見交訴字卷第65-68頁）在卷可稽。
　　　⑵復莫慶榮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以顯微鏡觀察肺臟，雖有纖維蛋白血栓存在，然亦有玻璃質膜形成，為創傷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特徵，且莫慶榮死前1日，病情惡化，檢查發現心臟酵素上升（見緊急檢驗檢驗報告，相字卷第75、68頁），解剖所見亦有急性心肌梗塞發作特徵，綜合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徵兆，鑑定結果認係因車禍造成脾腎裂傷，促使心肌相對缺血致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發作，產生急性心肌梗塞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導致心臟性休克而死亡，可排除高血壓等疾病之直接影響因素等情，有該所111年11月30日法醫理字第11100079910號函暨附件該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1-85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在卷可稽。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最後結果雖均為嚴重之肺部損傷，然就其致病原因，分有直接性肺損傷及間接性肺損傷，前者包括肺炎、大量胃酸或異物吸入、肺部創傷等，後者之原因即包括敗血症、嚴重創傷、大量輸血、急性胰臟炎等，使得活化之白血球持續破壞肺組織。此種病程於肺損傷因素出現後第2-5天，可在顯微鏡中觀得肺泡上出現「hyaline membrane」（即解剖報告中所稱之「玻璃質膜」），本件莫慶榮之解剖報告中肺臟即出現此「玻璃質膜」，於排除莫慶榮曾受直接性肺損傷之因素、且有玻璃質膜產生之病程演化，即可認莫慶榮因本件車禍所受之嚴重創傷經過，導致創傷後之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又本件莫慶榮因車禍產生高能量外傷，有多重器官受損及大量出血，急診時經醫師判斷先針對電腦斷層掃描所見的可能出血處，進行血管攝影，並使用栓塞物質堵塞出血的動脈（參見莫慶榮急診醫囑，見偵字卷第16、20頁），當出血減緩、相對穩定心跳血壓後，再由不同專科的外科醫師執行各部位手術修補臟器、骨折等情，而此種導管血栓塞手術術後即有凝血異常之可能，高血壓、年長者更為高風險，導致莫慶榮血管阻塞風險增高而產生急性心肌梗塞，因實施導管血管栓塞止血，為本件車禍之必要手術行為，以莫慶榮本身之特殊體質相作用於術後所產生之急性心肌梗塞，仍屬本件車禍造成之病症。
　　　⑶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身亡，被告過失駕駛行為與莫慶榮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於病程之因果歷程雖無明確之預先認知可能，然其對於車禍受創致死之可能不可謂不知。
  ㈡肇事致人死亡逃逸部分：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未將莫慶榮送醫，亦未通報警員、消防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年籍資料，即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等事實，故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逃逸之犯行，辯稱：事故發生後，我馬上下車察看，有問莫慶榮需要叫救護車或是報警嗎，莫慶榮說不用，之後我把壓住莫慶榮腳的本案機車移走，又返回察看莫慶榮狀況跟雙方的車損情形，並再次詢問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仍說不用，因為怕影響到交通，故先把本案汽車移到路旁，之後仍有返回現場，並第三度與莫慶榮確認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依然說不用，之後我也有詢問是否需要留下電話，但莫慶榮還是說不用，因為我還有事情，現場又有其他人在，所以我才離開。本案交通事故只是輕微碰撞，雙方車損輕微，且莫慶榮沒有外傷，又可以跟我對話，意識清楚，且得到莫慶榮的同意才離開，如果我有逃逸意思，不會數次返回現場，大可一走了之，實在沒辦法想像莫慶榮受傷或可能因心臟性休克死亡云云。惟查：
    1.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固曾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事故現場外，惟之後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偵字卷第76、77頁、交訴字卷第36、189、190-192、第292、293頁），核與劉瑋漢證述相符（見偵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2-280頁），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卷第86頁）等在卷可查，復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堪認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確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肇事後未盡對被害人之救護義務
　    ⑴按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將原「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於同年月30日施行。新法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另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依行為情狀之交通事故嚴重程度（致普通傷害、致死或重傷）劃定逃逸行為之不法內涵，課予不同之法定刑，且就無過失引發事故者，定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其餘與修正前並無不同。換言之，修正前、後均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該條所謂「逃逸」，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本罪乃具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其法規範目的在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現場，自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受傷並於案發5日後死亡等事實，業經認定如前，足見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即產生生命、身體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以被告未為救護即行離去之事實相佐，被告顯未盡對於莫慶榮之救護義務。
　    ⑶劉瑋漢證稱：我不知道被告離開現場的原因，被告沒有告知，我有看到他跑到本案汽車那，但我以為被告只是上車拿個東西，結果他就把車輛開走，我很詫異等語（見偵字卷第98頁背面）；於審理時證稱：我在場時沒有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可否先離開，也沒有聽到莫慶榮說被告可以先離開，被告離開現場時，沒有向我和莫慶榮說要離開，我也嚇一跳，覺得很奇怪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5頁、277、278頁），劉瑋漢明確證稱被告未詢問莫慶榮能否離去，莫慶榮亦未告知被告能先行離開，被告離去前，也未告知原因。審酌劉瑋漢僅係偶然經過事故現場，與本案毫無利害關係，自無偏頗被告或莫慶榮一方之動機與必要，所為證言，當屬可信，足認被告未獲莫慶榮之同意，隱匿其肇事者身分，即離開事故現場。
　    ⑷綜上，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雖曾下車察看並將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路旁，惟在莫慶榮之生命、身體已產生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下，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未經莫慶榮同意，駕車離開事故現場，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所為核屬未履行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應履行之救助被害人義務，自該當逃逸之要件。
    3.被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
　　　⑴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曾下車察看莫慶榮，業如前述，佐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當時我知道我撞到人了，所以馬上下車察看等語（見偵字卷第76頁），足認被告肇事後即知悉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釀成本案交通事故。
　　　⑵被告已預見本案交通事故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按高齡之人因生理機能隨年齡增長逐漸退化，身體強度不若以往，縱非嚴重碰撞，致無明顯外傷，仍可能因身體受衝擊，導致身體內部受傷，甚至死亡之嚴重後果，莫慶榮為00年0月出生，事故發生時年滿72歲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佐以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目測莫慶榮大約有70歲等語（見交訴字卷第36頁），足見被告知悉莫慶榮為逾70歲高齡之人。至莫慶榮之救護需求乙節，劉瑋漢已證稱：莫慶榮於現場雖看起來沒有外傷，但「自己起不了身」，雖莫慶榮嘴上說不用送醫，但「我覺得他剛被撞，應該意識不清」，所以我還是堅持送醫等語（見偵字卷第98-99頁），此由劉瑋漢等現場多人於現場觀察後，均認定莫慶榮有救護必要而堅持留在現場為莫慶榮為救護可知。次由監視器畫面顯示：莫慶榮自06：28：44車禍倒地後，直至06：29：20方能坐起、06：31：32期間被告數次施力協助，莫慶榮仍無法獨自站起，經由他人施力，始能站立，然被告即自行離去等情，此有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並經原審勘驗明確（見交訴字卷第441-42頁）。則被告縱使無法確切知道莫慶榮傷勢如何，亦應知悉莫慶榮實有救護需求，其身體內部已然受傷、亦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
　　　⑶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成立，在主觀上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為其要件。但此所謂「認識」，並不以行為人明知致人死傷之事實之直接（確定）故意為必要，祇須行為人預見因肇事而有發生致人死傷之結果，仍執意逃逸，亦即有不確定故意，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釀成本案交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卻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及年籍資料，即在未獲莫慶榮同意下，執意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其主觀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4.被告所辯：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惟均遭莫慶榮婉拒，業已盡救護義務，且無肇事逃逸故意、並非逃逸行為云云。然：
　　　⑴就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次數乙節，被告或稱2次（見偵字卷第91頁背面、交訴字卷第35、36頁、第43頁、第189、190頁），或有稱3次（見交訴字卷第292、293、），已有不一。且被告陳稱：至少有1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時，劉瑋漢在旁云云（見交訴字卷第43頁），核與劉瑋漢證稱：沒有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等語（見偵字卷第98頁、交訴字卷第274、276頁）明顯不符。原審勘驗結果雖可認定被告曾經與莫慶榮談話，然無法確認其談話內容，更難以此認係「莫慶榮同意被告離去、表示無需救護」，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曾經有取得莫慶榮同意之事實。足見被告前述供述不一，且無其他證據可資相佐，自難遽信被告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情。
　　　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於肇事致人受傷之時，依法令立即產生對該因而受傷之人之身體、生命即時給予救護之義務，此義務並應存續至被害人得到實際救護或同意行為人離去之時為止。故行為人於肇事後，縱有其他「無」義務之路人出面照護、聯繫，但既不屬義務，當可隨時、隨意停止，則於醫護單位確實到場施以救護之前，被害人應受即時救護之權，難謂不受危殆，行為人自不能片面期待將有警、護人員到場，即主張已可解免其責而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開說明，本案交通事故發後，負有救助義務者，僅有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被告，不因有其他無義務之人在場協助，即因而免除被告救助莫慶榮之義務，故縱使已有劉瑋漢或其他民眾協助莫慶榮，被告於未確認莫慶榮實際上已得救護，擅自離開事故現場，仍屬未履行救助義務、在場義務之逃逸行為。況劉瑋漢、及其他該時在場之路人、導護媽媽等，對莫慶榮並無法律上之救護義務，則被告之救助義務，實無法以其他無救助義務者在場替代，蓋被告無法確認該其他在場之人是否會自始至終在場、至完成救護後始行離去，故被告以尚有他人在場云云，實無法免除自己之在場救助義務。被告上開所辯，難認有據。
　　　⑶被告以：本件事故碰撞輕微，莫慶榮在現場意識清楚、且有他人協助，故主觀上認定不需他人救助，自非逃逸云云。然劉瑋漢證稱：莫慶榮是上了年紀的人，又被撞，雖然外表看起來不是嚴重的傷，但怎麼知道？還是要去醫院檢查有無潛在傷勢。縱使莫慶榮說不用，我還是堅持報警、送醫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1、272頁），而劉瑋漢不顧莫慶榮婉拒，堅持報警並將莫慶榮送醫後，於警員或救護人員到場前，仍與其他熱心民眾始終在莫慶榮身旁守候等情，亦有如附表所示勘驗結果可考，足徵依莫慶榮遭撞擊倒地後之現場狀況以觀，一般人不因莫慶榮意識清楚、表示不需就醫、或無明顯外傷等情，即認莫慶榮未受可能導致死亡之傷勢，且不需救助。是被告空言辯稱：認莫慶榮無大礙、不需救助，而無逃逸意思云云，自不足採信。
　　　⑷至被告所辯：於現場有移去壓住莫慶榮的機車、察看莫慶榮傷勢，自無逃逸之意思云云，然此至多僅能認定被告於此時間點尚無逃逸犯意，不代表被告其後不會萌生不履行救助、不隱瞞身分、在場義務之主觀想法，而被告於察看莫慶榮並移去本案機車後，隨後即在預見莫慶榮生命、身體產生危險，亟待他人救助下，未持續在場救護莫慶榮或告知身分訊息即擅自離去，堪認具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法律變更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本件被告行為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6月30日施行（下稱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關於「無駕駛執照駕車」之加重事由，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之「無駕駛執照駕車」之構成要件內容，予以明確化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分列為修正後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此非構成要件之變更。惟依修正後規定，具有上開事由為「得加重其刑」，修正前規定則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
　㈢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之規定。
三、論罪及刑之加重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㈡數罪併罰：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刑之加重事由
　  1.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部分：被告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且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執照，仍駕駛汽車上路，顯置交通法規範於不顧，又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行駛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釀成交通事故並致莫慶榮死亡，衡以其過失情節非屬輕微，並所生重大危害，爰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就被告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部分犯行，加重其刑。
　  2.刑法第47條第1項部分：
　　  ⑴被告前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①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6年度湖交簡字第12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10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②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卷第111-117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為累犯。
　　  ⑵復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前已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完畢，竟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犯罪手段略有不同，然其中就公眾交通安全之輕忽，侵害之法益、罪質應可認相同，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主觀上具有特別之惡性，仍有加重本刑規定適用之必要，且不致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部分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以：酒後駕車與本件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犯行侵害行為態樣迥異，犯罪手段、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再犯本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反應出刑罰反應力薄弱、或具有特別惡性，應無需以累犯加重其刑云云，應有誤會。
參、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被告其餘上訴理由之指駁
一、原審認被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件審理時業已與莫慶榮家屬達成和解（詳如下述）、並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全部犯行，其犯後態度即非毫無悔悟之情，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本院衡量被告犯罪之犯後態度等情，認原審未及審酌上揭全部情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亦未取得渠等之諒解，難認其有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與國民感情有所背離等語，又被告上訴意旨則另以：被告前科所犯與本件核屬不同罪質，原審以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實為不當。又被告業已坦承犯行，並向被害人家屬道歉、賠償被害人家屬，莫慶榮係受傷後因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而被告僅有國中畢業之學識，生活困頓、靠打零工為生，名下並無財產、為低收入家庭，且需扶養高齡父母、二名在學子女，經濟狀況不佳，被告自身罹患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需長期醫療，仍努力尋求與被害人家屬和解，原審量刑過重，請求依 刑法第59條、第57條之規定從輕量刑，經此偵審程序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併請為緩刑之諭知云云。惟：
　㈠刑法第5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特別闡明：「一、現行第59條在實務上多從寬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二、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三、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故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明知駕駛執照業經吊銷，猶無視其他用路人安危逕自駕車，進而肇生前開事故致人死亡，此等犯行影響社會安全及犯罪情節重大，客觀上亦非出於任何不得已之事由；再佐以被告非僅肇事過失程度重大，案發後更為逃逸試圖逃避司法程序，直至本院始願正面己失，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賠償被害人家屬，故由被告供述事發之緣由、經過，未見其於行為時之犯罪動機於客觀上有何基於何項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有情堪憫恕之情狀，而由刑法第276條之法定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相為勾稽，其所犯之罪，前者雖應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加重其刑、後者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然仍認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必要。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㈡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是於本院宣示判決前5年內，被告即因前開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要件，無從為緩刑之宣告。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為緩刑之諭知云云，尚屬無據。
　㈢至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為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並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固應斟酌個案情形，裁量是否依該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但既已審酌，即難遽謂違法。且依該條規定，凡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再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即屬累犯，原並不以前後所犯係同質性犯罪為限。況原判決理由說明：被告有如其理由欄所載之前案紀錄，為累犯。而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然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乃加重其刑，核無違反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可言。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徒憑己意，任意指摘，亦無足採。　
三、檢察官雖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賠償為由認原審量刑過輕提起上訴，被告另以累犯加重其刑不當、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為緩刑之諭知等為由提起上訴，固均為無理由。然原審漏未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並為部分賠償之情形，被告之量刑因子已生變動，是被告以此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尚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其有關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據，併予撤銷。
肆、撤銷後本件之量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駕駛執照遭吊銷，竟仍駕駛汽車上路，復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莫慶榮受傷後因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足見其未能確實省思其吊銷駕照後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用路人公眾之安全，使莫慶榮家屬痛失至親，又其明知發生交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事故死亡，竟未履行救助義務，即擅自離開事故現場，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殊值非難；酌參本件事故，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及過失情節均屬重大，被告應負全部之過失責任；復被告於歷次偵、審中均反覆其詞，直至本院審理中始為坦承悔過，而於113年8月7日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願給付其家屬新臺幣（下同）82萬元，業已先行給付10萬元、及第一次之分期付款額12,000元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司簡調字第1153號調解筆錄、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入憑條、ATM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195-197、253頁），另透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賠償200萬元（見審交訴字卷第80頁）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除前開構成累犯之前科外，又於111年間，因酒後駕車致人受傷，過失傷害部分雖經被害人撤回告訴，然酒後駕車違反公共危險之部分，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交簡字第114號刑事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至112年1月19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卷第118-119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之素行顯非良好；參考被告自承罹有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具有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與父母、配偶、小孩同住，尚須扶養父母及一個未成年小孩，目前於工地打粗工維生，月收入約3萬元（見本院卷第23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並參酌本件被害人家屬莫雅棠、告訴代理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7、261-26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二、復基於罪責相當原則，審酌被告本案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罪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犯罪手段與罪質固均不同，然係於短時間內密集所犯，各罪彼此相關，經整體評價，前開二罪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相對較高，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生危害，兼衡所犯各罪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刑事政策、犯罪預防等因素，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被告本案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
三、酒醉駕車。
四、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駕車。
五、行駛人行道、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
六、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以上。
七、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八、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
九、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競技。
十、連續闖紅燈併有超速行為。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勘驗檔案

		勘驗結果



		1

		錄影播放 0000-00-00 00-00-00

		①06：28：41~06:29:19
　案發路段為綠燈，被告駕駛本案汽車自幸福東路往三重區方向行駛，莫慶榮騎乘本案機車在其右前側。06:28:44，本案機車往左向該車道中央偏行，適本案汽車、本案機車行經斑馬線處，本案汽車車頭正前方撞擊本案機車車尾處，本案機車因衝擊力向左倒地，被告即煞停。06：28：49，莫慶榮側躺於地且身上壓有機車，其欲以手撐地欲起身，惟見難以施力而起。06:28:56，被告自駕駛座緩慢下車走-莫慶榮身側。06：29：01被告逕自將本案機車抬起並牽離肇事位置至一旁，莫慶榮仍未能即刻起身。
②06:29:20~06:30:04
　莫慶榮倒躺於地且掙扎移動片刻，隨即雙手撐地坐起後，適行經該處之劉瑋漢向前至莫慶榮身旁。06：29：32被告自畫面左方走向莫慶榮處，彎腰與莫慶榮交談。06：29：45，劉瑋漢騎至路邊，並與路邊之導護媽媽交談，而被告逕自走回本案汽車上並朝畫面左上方駛離至消失於畫面，此時莫慶榮仍坐於道路上無站起。
③06:30:05~畫面停止
　劉瑋漢及導護媽媽遂至莫慶榮身邊，劉瑋漢並移動機車停於莫慶榮身旁防擋來車。06:30:34，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



		0

		(0000-0000)C3_0920_063000_960

		①06 : 30 : 34~06：34：08
　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06：30：43，被告彎身探看莫慶榮，劉瑋漢、被告及莫慶榮持續在溝通交談，導護媽媽立於一旁觀看。06：30：55，劉瑋漢持續攙扶莫慶榮左手。06：31：21，被告鬆手移-莫慶榮右側，再回身看莫慶榮。06：31：32，被告逕自轉身離去，莫慶榮站於原地，導護媽媽及劉瑋漢則陪同等候。06：33：57，莫慶榮身體失衡，向左晃走數步重心不穩情形以重力踏步即止，導護媽媽向前攙扶莫慶榮，並持續在現場等候。
②06：34：09 ~ 06：37：58
　持續等候救援。
③06：37：59
　2名警員到場處理事故，並由其一警員、路人分別於莫慶榮兩側攙扶至路旁。
④06：41：15
　醫護人員到場處理。其後為事故後續處理畫面。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育昇


選任辯護人  林秀蓉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7522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育昇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
，處有期徒刑捌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
死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捌月。
    事  實
一、李育昇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
    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0日上午7時前，駕駛車號000-000
    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本案汽車），沿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
    路往三重方向直行，於同日上午7時許，行經同市區幸福東
    路與化成路交岔路口前停等紅燈，於號誌轉為綠燈起駛後，
    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
    安全措施，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
    、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
    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向前直行。適莫
    慶榮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亦
    於同向前方直行，李育昇遂自後方追撞前方本案機車，致莫
    慶榮人車倒地，而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左側肋骨
    第4、5、6、7、8、9根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第L5根輕
    度骨折之傷害。李育昇於肇事後，雖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
    慶榮之機車移至路旁，然見莫慶榮遲未能自行起身、脫困或
    移動，預見莫慶榮因事故傷勢甚重有致死之可能，竟基於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
    ，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
    絡方式及年籍資料，逕自駕駛本案汽車逃逸。後經路人劉瑋
    漢報案，將莫慶榮送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救，仍因前開
    事故所致傷勢，導致莫慶榮原有潛在高血壓性與冠狀動脈硬
    化性心臟病之心肌缺血，造成急性心肌梗塞而心臟性休克，
    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嗣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
    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莫慶榮之女莫雅棠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育昇（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
    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積極表示同意引用為
    證據（見本院卷第145-146、22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
    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
    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
    解釋，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而過失致人於死部分:
　　1.此部分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交訴字卷第189、289
      頁），核與李茂夫（見相字卷第14-15頁）、劉瑋漢（見
      相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0-280頁）、莫雅棠
      （見相字卷第13頁及背面、第47、125、126頁）證述相符
      ，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
      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字卷第28、30、31頁）、
      事故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相字卷第32、33頁）、事故
      現場照片及車損照片（見相字卷第34、35頁）、公路監理
      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車籍、駕籍查詢結果（見相字卷第41-4
      4頁背面）、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見交訴
      字卷第40-42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
      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見交訴字卷第53
      頁）等在卷可稽，足認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
      採信。
　　2.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
      車吊銷，且被告並未重新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乙情，有交通
      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
      20050218號函在卷可憑（見交訴字卷第53頁），詎被告仍
      駕駛自用小貨車上路，自核屬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
　　3.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
      文。查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遭吊銷，仍於案
      發當日駕駛本案汽車上路，於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時，
      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
      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追撞前方莫慶榮
      騎乘之機車，是被告之駕駛行為具有過失乙節，至為灼然
      。
　　4.因果關係之認定：
　　　⑴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經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
        診救治，雖於外觀無大量出血或大面積傷勢，然經醫師
        診斷仍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肋骨閉鎖性骨折
        合併血胸、尾椎骨折等嚴重傷勢，而於111年9月25日上
        午3時28分死亡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
        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
        相字卷第45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
        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見相字卷第45頁
        ）、相驗筆錄（見相字卷第46頁）、相驗報告書（見相
        字卷第49-5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出院病歷摘要
        、急診病歷、急診醫矚、檢驗報告、檢查報告（見相字
        卷第55-94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9月27日、
        同年9月30日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第105-1
        07頁）、相驗照片（見相字卷第133-149頁）、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24號解剖報告書暨
        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2-85頁背面）、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卷第
        86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衛生福
        利部臺北醫院急診護理紀錄表（見交訴字卷第65-68頁
        ）在卷可稽。
　　　⑵復莫慶榮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以顯微鏡觀察
        肺臟，雖有纖維蛋白血栓存在，然亦有玻璃質膜形成，
        為創傷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特徵，且莫慶榮死前1
        日，病情惡化，檢查發現心臟酵素上升（見緊急檢驗檢
        驗報告，相字卷第75、68頁），解剖所見亦有急性心肌
        梗塞發作特徵，綜合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徵兆，鑑定
        結果認係因車禍造成脾腎裂傷，促使心肌相對缺血致冠
        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發作，產生急性心肌梗塞與急性呼
        吸窘迫症候群，導致心臟性休克而死亡，可排除高血壓
        等疾病之直接影響因素等情，有該所111年11月30日法
        醫理字第11100079910號函暨附件該所解剖報告書暨鑑
        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1-85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在卷可稽。急性
        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最後結果雖均為嚴重之肺部損傷，然
        就其致病原因，分有直接性肺損傷及間接性肺損傷，前
        者包括肺炎、大量胃酸或異物吸入、肺部創傷等，後者
        之原因即包括敗血症、嚴重創傷、大量輸血、急性胰臟
        炎等，使得活化之白血球持續破壞肺組織。此種病程於
        肺損傷因素出現後第2-5天，可在顯微鏡中觀得肺泡上
        出現「hyaline membrane」（即解剖報告中所稱之「玻
        璃質膜」），本件莫慶榮之解剖報告中肺臟即出現此「
        玻璃質膜」，於排除莫慶榮曾受直接性肺損傷之因素、
        且有玻璃質膜產生之病程演化，即可認莫慶榮因本件車
        禍所受之嚴重創傷經過，導致創傷後之急性呼吸窘迫症
        候群。又本件莫慶榮因車禍產生高能量外傷，有多重器
        官受損及大量出血，急診時經醫師判斷先針對電腦斷層
        掃描所見的可能出血處，進行血管攝影，並使用栓塞物
        質堵塞出血的動脈（參見莫慶榮急診醫囑，見偵字卷第
        16、20頁），當出血減緩、相對穩定心跳血壓後，再由
        不同專科的外科醫師執行各部位手術修補臟器、骨折等
        情，而此種導管血栓塞手術術後即有凝血異常之可能，
        高血壓、年長者更為高風險，導致莫慶榮血管阻塞風險
        增高而產生急性心肌梗塞，因實施導管血管栓塞止血，
        為本件車禍之必要手術行為，以莫慶榮本身之特殊體質
        相作用於術後所產生之急性心肌梗塞，仍屬本件車禍造
        成之病症。
　　　⑶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身亡，被告過失駕駛行為與莫慶
        榮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於病程之因
        果歷程雖無明確之預先認知可能，然其對於車禍受創致
        死之可能不可謂不知。
  ㈡肇事致人死亡逃逸部分：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發生本案交
    通事故後，未將莫慶榮送醫，亦未通報警員、消防人員或留
    下聯絡方式、年籍資料，即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等事實，
    故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逃逸之犯行
    ，辯稱：事故發生後，我馬上下車察看，有問莫慶榮需要叫
    救護車或是報警嗎，莫慶榮說不用，之後我把壓住莫慶榮腳
    的本案機車移走，又返回察看莫慶榮狀況跟雙方的車損情形
    ，並再次詢問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仍說不用，因為
    怕影響到交通，故先把本案汽車移到路旁，之後仍有返回現
    場，並第三度與莫慶榮確認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依
    然說不用，之後我也有詢問是否需要留下電話，但莫慶榮還
    是說不用，因為我還有事情，現場又有其他人在，所以我才
    離開。本案交通事故只是輕微碰撞，雙方車損輕微，且莫慶
    榮沒有外傷，又可以跟我對話，意識清楚，且得到莫慶榮的
    同意才離開，如果我有逃逸意思，不會數次返回現場，大可
    一走了之，實在沒辦法想像莫慶榮受傷或可能因心臟性休克
    死亡云云。惟查：
    1.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固曾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
      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事故現場外，惟之後未將莫慶榮送醫
      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
      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
      偵字卷第76、77頁、交訴字卷第36、189、190-192、第29
      2、293頁），核與劉瑋漢證述相符（見偵字卷第98頁及背
      面、交訴字卷第272-280頁），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
      見偵字卷第86頁）等在卷可查，復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
      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堪認
      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確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
      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駕車
      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肇事後未盡對被害人之救護義務
　    ⑴按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將原「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於同年月30
        日施行。新法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將駕駛動力交通
        工具「肇事」，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
        故」；另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依行為情狀之交通事故嚴
        重程度（致普通傷害、致死或重傷）劃定逃逸行為之不
        法內涵，課予不同之法定刑，且就無過失引發事故者，
        定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其餘與修正前並無不同。換言
        之，修正前、後均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
        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
        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
        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
        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
        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
        止任意逸去。該條所謂「逃逸」，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
        逸走。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
        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
        ，本罪乃具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其法規
        範目的在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
        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
        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
        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
        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
        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
        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
        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
        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
        分之義務。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現場
        ，自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52號判
        決意旨參照）。
　    ⑵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受傷並於案發5日後死亡等事實，
        業經認定如前，足見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即產生
        生命、身體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
        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以被告未為救護即行離去之事
        實相佐，被告顯未盡對於莫慶榮之救護義務。
　    ⑶劉瑋漢證稱：我不知道被告離開現場的原因，被告沒有
        告知，我有看到他跑到本案汽車那，但我以為被告只是
        上車拿個東西，結果他就把車輛開走，我很詫異等語（
        見偵字卷第98頁背面）；於審理時證稱：我在場時沒有
        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可否先離開，也沒有聽到莫慶榮說
        被告可以先離開，被告離開現場時，沒有向我和莫慶榮
        說要離開，我也嚇一跳，覺得很奇怪等語（見交訴字卷
        第275頁、277、278頁），劉瑋漢明確證稱被告未詢問
        莫慶榮能否離去，莫慶榮亦未告知被告能先行離開，被
        告離去前，也未告知原因。審酌劉瑋漢僅係偶然經過事
        故現場，與本案毫無利害關係，自無偏頗被告或莫慶榮
        一方之動機與必要，所為證言，當屬可信，足認被告未
        獲莫慶榮之同意，隱匿其肇事者身分，即離開事故現場
        。
　    ⑷綜上，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雖曾下車察看並將
        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路旁，惟在莫慶榮之生命、
        身體已產生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
        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下，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
        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
        未經莫慶榮同意，駕車離開事故現場，揆諸前開說明，
        被告所為核屬未履行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應履行之救助
        被害人義務，自該當逃逸之要件。
    3.被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
　　　⑴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曾下車察看莫慶榮，業如前述
        ，佐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當時我知道我撞到人了，所
        以馬上下車察看等語（見偵字卷第76頁），足認被告肇
        事後即知悉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釀成本案交通事故
        。
　　　⑵被告已預見本案交通事故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
        按高齡之人因生理機能隨年齡增長逐漸退化，身體強度
        不若以往，縱非嚴重碰撞，致無明顯外傷，仍可能因身
        體受衝擊，導致身體內部受傷，甚至死亡之嚴重後果，
        莫慶榮為00年0月出生，事故發生時年滿72歲等情，有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
        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佐以
        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目測莫慶榮大約有70歲等語（見交
        訴字卷第36頁），足見被告知悉莫慶榮為逾70歲高齡之
        人。至莫慶榮之救護需求乙節，劉瑋漢已證稱：莫慶榮
        於現場雖看起來沒有外傷，但「自己起不了身」，雖莫
        慶榮嘴上說不用送醫，但「我覺得他剛被撞，應該意識
        不清」，所以我還是堅持送醫等語（見偵字卷第98-99
        頁），此由劉瑋漢等現場多人於現場觀察後，均認定莫
        慶榮有救護必要而堅持留在現場為莫慶榮為救護可知。
        次由監視器畫面顯示：莫慶榮自06：28：44車禍倒地後
        ，直至06：29：20方能坐起、06：31：32期間被告數次
        施力協助，莫慶榮仍無法獨自站起，經由他人施力，始
        能站立，然被告即自行離去等情，此有勘驗筆錄（見相
        字卷第96-104頁）、並經原審勘驗明確（見交訴字卷第
        441-42頁）。則被告縱使無法確切知道莫慶榮傷勢如何
        ，亦應知悉莫慶榮實有救護需求，其身體內部已然受傷
        、亦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
　　　⑶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
        逸罪之成立，在主觀上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
        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為其要件。但此
        所謂「認識」，並不以行為人明知致人死傷之事實之直
        接（確定）故意為必要，祇須行為人預見因肇事而有發
        生致人死傷之結果，仍執意逃逸，亦即有不確定故意，
        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71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被告明知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釀成本案交
        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卻未
        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
        絡方式及年籍資料，即在未獲莫慶榮同意下，執意駕駛
        本案汽車離開現場，其主觀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逃逸之
        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4.被告所辯：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惟均
      遭莫慶榮婉拒，業已盡救護義務，且無肇事逃逸故意、並
      非逃逸行為云云。然：
　　　⑴就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次數乙節，被
        告或稱2次（見偵字卷第91頁背面、交訴字卷第35、36
        頁、第43頁、第189、190頁），或有稱3次（見交訴字
        卷第292、293、），已有不一。且被告陳稱：至少有1
        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時，劉瑋漢在旁云云
        （見交訴字卷第43頁），核與劉瑋漢證稱：沒有聽到被
        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等語（見偵字卷第98
        頁、交訴字卷第274、276頁）明顯不符。原審勘驗結果
        雖可認定被告曾經與莫慶榮談話，然無法確認其談話內
        容，更難以此認係「莫慶榮同意被告離去、表示無需救
        護」，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曾經有取得莫慶榮同意之
        事實。足見被告前述供述不一，且無其他證據可資相佐
        ，自難遽信被告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
        之情。
　　　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於肇事致人受傷之時，依法令
        立即產生對該因而受傷之人之身體、生命即時給予救護
        之義務，此義務並應存續至被害人得到實際救護或同意
        行為人離去之時為止。故行為人於肇事後，縱有其他「
        無」義務之路人出面照護、聯繫，但既不屬義務，當可
        隨時、隨意停止，則於醫護單位確實到場施以救護之前
        ，被害人應受即時救護之權，難謂不受危殆，行為人自
        不能片面期待將有警、護人員到場，即主張已可解免其
        責而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號判決意
        旨參照）。依前開說明，本案交通事故發後，負有救助
        義務者，僅有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被告，不因有其他
        無義務之人在場協助，即因而免除被告救助莫慶榮之義
        務，故縱使已有劉瑋漢或其他民眾協助莫慶榮，被告於
        未確認莫慶榮實際上已得救護，擅自離開事故現場，仍
        屬未履行救助義務、在場義務之逃逸行為。況劉瑋漢、
        及其他該時在場之路人、導護媽媽等，對莫慶榮並無法
        律上之救護義務，則被告之救助義務，實無法以其他無
        救助義務者在場替代，蓋被告無法確認該其他在場之人
        是否會自始至終在場、至完成救護後始行離去，故被告
        以尚有他人在場云云，實無法免除自己之在場救助義務
        。被告上開所辯，難認有據。
　　　⑶被告以：本件事故碰撞輕微，莫慶榮在現場意識清楚、
        且有他人協助，故主觀上認定不需他人救助，自非逃逸
        云云。然劉瑋漢證稱：莫慶榮是上了年紀的人，又被撞
        ，雖然外表看起來不是嚴重的傷，但怎麼知道？還是要
        去醫院檢查有無潛在傷勢。縱使莫慶榮說不用，我還是
        堅持報警、送醫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1、272頁），而
        劉瑋漢不顧莫慶榮婉拒，堅持報警並將莫慶榮送醫後，
        於警員或救護人員到場前，仍與其他熱心民眾始終在莫
        慶榮身旁守候等情，亦有如附表所示勘驗結果可考，足
        徵依莫慶榮遭撞擊倒地後之現場狀況以觀，一般人不因
        莫慶榮意識清楚、表示不需就醫、或無明顯外傷等情，
        即認莫慶榮未受可能導致死亡之傷勢，且不需救助。是
        被告空言辯稱：認莫慶榮無大礙、不需救助，而無逃逸
        意思云云，自不足採信。
　　　⑷至被告所辯：於現場有移去壓住莫慶榮的機車、察看莫
        慶榮傷勢，自無逃逸之意思云云，然此至多僅能認定被
        告於此時間點尚無逃逸犯意，不代表被告其後不會萌生
        不履行救助、不隱瞞身分、在場義務之主觀想法，而被
        告於察看莫慶榮並移去本案機車後，隨後即在預見莫慶
        榮生命、身體產生危險，亟待他人救助下，未持續在場
        救護莫慶榮或告知身分訊息即擅自離去，堪認具有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
        意，是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法律變更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本件被告行為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
    年5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6月30日施行（下稱修正後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汽車駕駛人
    ，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
    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
    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修正後則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
    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
    分之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
    吊扣期間駕車。...」。關於「無駕駛執照駕車」之加重事
    由，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之「無
    駕駛執照駕車」之構成要件內容，予以明確化為「未領有駕
    駛執照駕車」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
    ，分列為修正後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此非構成要件
    之變更。惟依修正後規定，具有上開事由為「得加重其刑」
    ，修正前規定則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
　㈢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
    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86條之規定。
三、論罪及刑之加重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
    第2款、刑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
    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㈡數罪併罰：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
    論併罰。
　㈢刑之加重事由
　  1.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部分：被
      告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且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
      執照，仍駕駛汽車上路，顯置交通法規範於不顧，又未注
      意車前狀況，貿然行駛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釀成
      交通事故並致莫慶榮死亡，衡以其過失情節非屬輕微，並
      所生重大危害，爰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第1項第2款規定，就被告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
      失致人於死部分犯行，加重其刑。
　  2.刑法第47條第1項部分：
　　  ⑴被告前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①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以106年度湖交簡字第12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
        於106年10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②經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
        （見相字卷第111-117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按，被告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
        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於死而逃逸罪，為累犯。
　　  ⑵復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前已因酒後駕
        車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完畢，竟於短時
        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
        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犯罪手段略有不同
        ，然其中就公眾交通安全之輕忽，侵害之法益、罪質應
        可認相同，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主觀上具
        有特別之惡性，仍有加重本刑規定適用之必要，且不致
        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就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部分爰依刑法
        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以：酒後駕車與本
        件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犯行侵害行為態樣迥異，犯罪手段
        、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再犯本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
        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反應出刑罰反應力薄弱、或
        具有特別惡性，應無需以累犯加重其刑云云，應有誤會
        。
參、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被告其餘上訴理由之指駁
一、原審認被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
    人於死罪及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
    逸罪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
    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被告
    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
    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
    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
    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件審理時業已與莫慶榮家屬達成
    和解（詳如下述）、並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全部犯行，其犯
    後態度即非毫無悔悟之情，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本院
    衡量被告犯罪之犯後態度等情，認原審未及審酌上揭全部情
    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
    償損害、亦未取得渠等之諒解，難認其有悔意，原審量刑過
    輕，與國民感情有所背離等語，又被告上訴意旨則另以：被
    告前科所犯與本件核屬不同罪質，原審以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定加重其刑，實為不當。又被告業已坦承犯行，並向被害
    人家屬道歉、賠償被害人家屬，莫慶榮係受傷後因生前疾病
    誘發死亡結果，而被告僅有國中畢業之學識，生活困頓、靠
    打零工為生，名下並無財產、為低收入家庭，且需扶養高齡
    父母、二名在學子女，經濟狀況不佳，被告自身罹患腰薦椎
    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需
    長期醫療，仍努力尋求與被害人家屬和解，原審量刑過重，
    請求依 刑法第59條、第57條之規定從輕量刑，經此偵審程
    序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併請為緩刑之諭知云云。惟
    ：
　㈠刑法第5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特別闡明：「一、現行第59條在
    實務上多從寬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
    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二
    、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
    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
    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
    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
    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
    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
    一『顯』字，用期公允；三、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
    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
    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
    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
    條件予以明文化」。故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
    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
    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
    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
    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
    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
    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
    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
    定酌量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明知駕駛執照業經吊銷，猶無視
    其他用路人安危逕自駕車，進而肇生前開事故致人死亡，此
    等犯行影響社會安全及犯罪情節重大，客觀上亦非出於任何
    不得已之事由；再佐以被告非僅肇事過失程度重大，案發後
    更為逃逸試圖逃避司法程序，直至本院始願正面己失，與被
    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賠償被害人家屬，故由被告供述事發之
    緣由、經過，未見其於行為時之犯罪動機於客觀上有何基於
    何項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有情堪憫恕之情狀，而由刑法第27
    6條之法定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
    下罰金，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相為勾稽，其所犯之罪，前者雖應依修正
    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加重其刑、後者
    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然仍認無宣告法定
    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
    必要。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㈡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
    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
    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業
    如前述，是於本院宣示判決前5年內，被告即因前開故意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之
    要件，無從為緩刑之宣告。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為緩刑之諭
    知云云，尚屬無據。
　㈢至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
    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
    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
    意旨，認為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並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
    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
    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
    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
    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
    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
    情形，法院固應斟酌個案情形，裁量是否依該規定加重最低
    本刑；但既已審酌，即難遽謂違法。且依該條規定，凡受徒
    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再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即
    屬累犯，原並不以前後所犯係同質性犯罪為限。況原判決理
    由說明：被告有如其理由欄所載之前案紀錄，為累犯。而本
    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然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罪
    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
    力薄弱，乃加重其刑，核無違反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可言
    。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徒憑己意，任意指摘，亦無足採。
    　
三、檢察官雖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賠償為由認原審量刑
    過輕提起上訴，被告另以累犯加重其刑不當、請求適用刑法
    第59條酌減其刑、並為緩刑之諭知等為由提起上訴，固均為
    無理由。然原審漏未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莫慶榮家屬達
    成調解、並為部分賠償之情形，被告之量刑因子已生變動，
    是被告以此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尚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
    改判。其有關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據，併予撤銷
    。
肆、撤銷後本件之量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駕駛執照遭吊銷，竟
    仍駕駛汽車上路，復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莫慶榮受傷後因
    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足見其未能確實省思其吊銷駕照後
    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用
    路人公眾之安全，使莫慶榮家屬痛失至親，又其明知發生交
    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事故死亡，竟未履行救助義務
    ，即擅自離開事故現場，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殊值非難；
    酌參本件事故，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及過失情節均屬重
    大，被告應負全部之過失責任；復被告於歷次偵、審中均反
    覆其詞，直至本院審理中始為坦承悔過，而於113年8月7日
    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願給付其家屬新臺幣（下同）82萬
    元，業已先行給付10萬元、及第一次之分期付款額12,000元
    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司簡調字
    第1153號調解筆錄、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入憑條、ATM自動
    櫃員機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195-197、253頁），另透過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賠償200萬元（見審交訴字卷第80頁）等犯
    後態度；兼衡被告除前開構成累犯之前科外，又於111年間
    ，因酒後駕車致人受傷，過失傷害部分雖經被害人撤回告訴
    ，然酒後駕車違反公共危險之部分，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以111年度審交簡字第114號刑事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
    定，至112年1月19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卷
    第118-119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之
    素行顯非良好；參考被告自承罹有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壓
    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具有國中畢業之智
    識程度，已婚、與父母、配偶、小孩同住，尚須扶養父母及
    一個未成年小孩，目前於工地打粗工維生，月收入約3萬元
    （見本院卷第23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並
    參酌本件被害人家屬莫雅棠、告訴代理人之意見（見本院卷
    第237、261-26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二、復基於罪責相當原則，審酌被告本案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
    車因過失致人於死罪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
    於死而逃逸罪，犯罪手段與罪質固均不同，然係於短時間內
    密集所犯，各罪彼此相關，經整體評價，前開二罪於併合處
    罰時，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相對較高，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
    、目的、所生危害，兼衡所犯各罪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
    刑事政策、犯罪預防等因素，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被告本
    案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
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
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
三、酒醉駕車。
四、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駕車。
五、行駛人行道、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
    岔路口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
六、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以上。
七、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
八、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
    暫停。
九、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競技。
十、連續闖紅燈併有超速行為。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
，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
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勘驗檔案 勘驗結果 1 錄影播放 0000-00-00 00-00-00 ①06：28：41~06:29:19 　案發路段為綠燈，被告駕駛本案汽車自幸福東路往三重區方向行駛，莫慶榮騎乘本案機車在其右前側。06:28:44，本案機車往左向該車道中央偏行，適本案汽車、本案機車行經斑馬線處，本案汽車車頭正前方撞擊本案機車車尾處，本案機車因衝擊力向左倒地，被告即煞停。06：28：49，莫慶榮側躺於地且身上壓有機車，其欲以手撐地欲起身，惟見難以施力而起。06:28:56，被告自駕駛座緩慢下車走-莫慶榮身側。06：29：01被告逕自將本案機車抬起並牽離肇事位置至一旁，莫慶榮仍未能即刻起身。 ②06:29:20~06:30:04 　莫慶榮倒躺於地且掙扎移動片刻，隨即雙手撐地坐起後，適行經該處之劉瑋漢向前至莫慶榮身旁。06：29：32被告自畫面左方走向莫慶榮處，彎腰與莫慶榮交談。06：29：45，劉瑋漢騎至路邊，並與路邊之導護媽媽交談，而被告逕自走回本案汽車上並朝畫面左上方駛離至消失於畫面，此時莫慶榮仍坐於道路上無站起。 ③06:30:05~畫面停止 　劉瑋漢及導護媽媽遂至莫慶榮身邊，劉瑋漢並移動機車停於莫慶榮身旁防擋來車。06:30:34，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 0 (0000-0000)C3_0920_063000_960 ①06 : 30 : 34~06：34：08 　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06：30：43，被告彎身探看莫慶榮，劉瑋漢、被告及莫慶榮持續在溝通交談，導護媽媽立於一旁觀看。06：30：55，劉瑋漢持續攙扶莫慶榮左手。06：31：21，被告鬆手移-莫慶榮右側，再回身看莫慶榮。06：31：32，被告逕自轉身離去，莫慶榮站於原地，導護媽媽及劉瑋漢則陪同等候。06：33：57，莫慶榮身體失衡，向左晃走數步重心不穩情形以重力踏步即止，導護媽媽向前攙扶莫慶榮，並持續在現場等候。 ②06：34：09 ~ 06：37：58 　持續等候救援。 ③06：37：59 　2名警員到場處理事故，並由其一警員、路人分別於莫慶榮兩側攙扶至路旁。 ④06：41：15 　醫護人員到場處理。其後為事故後續處理畫面。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育昇




選任辯護人  林秀蓉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交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75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育昇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事  實
一、李育昇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0日上午7時前，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本案汽車），沿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往三重方向直行，於同日上午7時許，行經同市區幸福東路與化成路交岔路口前停等紅燈，於號誌轉為綠燈起駛後，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向前直行。適莫慶榮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亦於同向前方直行，李育昇遂自後方追撞前方本案機車，致莫慶榮人車倒地，而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左側肋骨第4、5、6、7、8、9根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第L5根輕度骨折之傷害。李育昇於肇事後，雖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慶榮之機車移至路旁，然見莫慶榮遲未能自行起身、脫困或移動，預見莫慶榮因事故傷勢甚重有致死之可能，竟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及年籍資料，逕自駕駛本案汽車逃逸。後經路人劉瑋漢報案，將莫慶榮送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救，仍因前開事故所致傷勢，導致莫慶榮原有潛在高血壓性與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之心肌缺血，造成急性心肌梗塞而心臟性休克，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嗣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莫慶榮之女莫雅棠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育昇（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積極表示同意引用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45-146、22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而過失致人於死部分:
　　1.此部分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交訴字卷第189、289頁），核與李茂夫（見相字卷第14-15頁）、劉瑋漢（見相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0-280頁）、莫雅棠（見相字卷第13頁及背面、第47、125、126頁）證述相符，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字卷第28、30、31頁）、事故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相字卷第32、33頁）、事故現場照片及車損照片（見相字卷第34、35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車籍、駕籍查詢結果（見相字卷第41-44頁背面）、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見交訴字卷第5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2.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吊銷，且被告並未重新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乙情，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在卷可憑（見交訴字卷第53頁），詎被告仍駕駛自用小貨車上路，自核屬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
　　3.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遭吊銷，仍於案發當日駕駛本案汽車上路，於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時，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是被告之駕駛行為具有過失乙節，至為灼然。
　　4.因果關係之認定：
　　　⑴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經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救治，雖於外觀無大量出血或大面積傷勢，然經醫師診斷仍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肋骨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骨折等嚴重傷勢，而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見相字卷第45頁）、相驗筆錄（見相字卷第46頁）、相驗報告書（見相字卷第49-5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出院病歷摘要、急診病歷、急診醫矚、檢驗報告、檢查報告（見相字卷第55-94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9月27日、同年9月30日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第105-107頁）、相驗照片（見相字卷第133-149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2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2-85頁背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卷第86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護理紀錄表（見交訴字卷第65-68頁）在卷可稽。
　　　⑵復莫慶榮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以顯微鏡觀察肺臟，雖有纖維蛋白血栓存在，然亦有玻璃質膜形成，為創傷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特徵，且莫慶榮死前1日，病情惡化，檢查發現心臟酵素上升（見緊急檢驗檢驗報告，相字卷第75、68頁），解剖所見亦有急性心肌梗塞發作特徵，綜合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徵兆，鑑定結果認係因車禍造成脾腎裂傷，促使心肌相對缺血致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發作，產生急性心肌梗塞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導致心臟性休克而死亡，可排除高血壓等疾病之直接影響因素等情，有該所111年11月30日法醫理字第11100079910號函暨附件該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1-85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在卷可稽。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最後結果雖均為嚴重之肺部損傷，然就其致病原因，分有直接性肺損傷及間接性肺損傷，前者包括肺炎、大量胃酸或異物吸入、肺部創傷等，後者之原因即包括敗血症、嚴重創傷、大量輸血、急性胰臟炎等，使得活化之白血球持續破壞肺組織。此種病程於肺損傷因素出現後第2-5天，可在顯微鏡中觀得肺泡上出現「hyaline membrane」（即解剖報告中所稱之「玻璃質膜」），本件莫慶榮之解剖報告中肺臟即出現此「玻璃質膜」，於排除莫慶榮曾受直接性肺損傷之因素、且有玻璃質膜產生之病程演化，即可認莫慶榮因本件車禍所受之嚴重創傷經過，導致創傷後之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又本件莫慶榮因車禍產生高能量外傷，有多重器官受損及大量出血，急診時經醫師判斷先針對電腦斷層掃描所見的可能出血處，進行血管攝影，並使用栓塞物質堵塞出血的動脈（參見莫慶榮急診醫囑，見偵字卷第16、20頁），當出血減緩、相對穩定心跳血壓後，再由不同專科的外科醫師執行各部位手術修補臟器、骨折等情，而此種導管血栓塞手術術後即有凝血異常之可能，高血壓、年長者更為高風險，導致莫慶榮血管阻塞風險增高而產生急性心肌梗塞，因實施導管血管栓塞止血，為本件車禍之必要手術行為，以莫慶榮本身之特殊體質相作用於術後所產生之急性心肌梗塞，仍屬本件車禍造成之病症。
　　　⑶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身亡，被告過失駕駛行為與莫慶榮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於病程之因果歷程雖無明確之預先認知可能，然其對於車禍受創致死之可能不可謂不知。
  ㈡肇事致人死亡逃逸部分：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未將莫慶榮送醫，亦未通報警員、消防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年籍資料，即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等事實，故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逃逸之犯行，辯稱：事故發生後，我馬上下車察看，有問莫慶榮需要叫救護車或是報警嗎，莫慶榮說不用，之後我把壓住莫慶榮腳的本案機車移走，又返回察看莫慶榮狀況跟雙方的車損情形，並再次詢問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仍說不用，因為怕影響到交通，故先把本案汽車移到路旁，之後仍有返回現場，並第三度與莫慶榮確認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依然說不用，之後我也有詢問是否需要留下電話，但莫慶榮還是說不用，因為我還有事情，現場又有其他人在，所以我才離開。本案交通事故只是輕微碰撞，雙方車損輕微，且莫慶榮沒有外傷，又可以跟我對話，意識清楚，且得到莫慶榮的同意才離開，如果我有逃逸意思，不會數次返回現場，大可一走了之，實在沒辦法想像莫慶榮受傷或可能因心臟性休克死亡云云。惟查：
    1.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固曾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事故現場外，惟之後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偵字卷第76、77頁、交訴字卷第36、189、190-192、第292、293頁），核與劉瑋漢證述相符（見偵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2-280頁），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卷第86頁）等在卷可查，復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堪認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確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肇事後未盡對被害人之救護義務
　    ⑴按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將原「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於同年月30日施行。新法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另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依行為情狀之交通事故嚴重程度（致普通傷害、致死或重傷）劃定逃逸行為之不法內涵，課予不同之法定刑，且就無過失引發事故者，定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其餘與修正前並無不同。換言之，修正前、後均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該條所謂「逃逸」，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本罪乃具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其法規範目的在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現場，自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受傷並於案發5日後死亡等事實，業經認定如前，足見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即產生生命、身體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以被告未為救護即行離去之事實相佐，被告顯未盡對於莫慶榮之救護義務。
　    ⑶劉瑋漢證稱：我不知道被告離開現場的原因，被告沒有告知，我有看到他跑到本案汽車那，但我以為被告只是上車拿個東西，結果他就把車輛開走，我很詫異等語（見偵字卷第98頁背面）；於審理時證稱：我在場時沒有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可否先離開，也沒有聽到莫慶榮說被告可以先離開，被告離開現場時，沒有向我和莫慶榮說要離開，我也嚇一跳，覺得很奇怪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5頁、277、278頁），劉瑋漢明確證稱被告未詢問莫慶榮能否離去，莫慶榮亦未告知被告能先行離開，被告離去前，也未告知原因。審酌劉瑋漢僅係偶然經過事故現場，與本案毫無利害關係，自無偏頗被告或莫慶榮一方之動機與必要，所為證言，當屬可信，足認被告未獲莫慶榮之同意，隱匿其肇事者身分，即離開事故現場。
　    ⑷綜上，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雖曾下車察看並將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路旁，惟在莫慶榮之生命、身體已產生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下，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未經莫慶榮同意，駕車離開事故現場，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所為核屬未履行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應履行之救助被害人義務，自該當逃逸之要件。
    3.被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
　　　⑴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曾下車察看莫慶榮，業如前述，佐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當時我知道我撞到人了，所以馬上下車察看等語（見偵字卷第76頁），足認被告肇事後即知悉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釀成本案交通事故。
　　　⑵被告已預見本案交通事故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按高齡之人因生理機能隨年齡增長逐漸退化，身體強度不若以往，縱非嚴重碰撞，致無明顯外傷，仍可能因身體受衝擊，導致身體內部受傷，甚至死亡之嚴重後果，莫慶榮為00年0月出生，事故發生時年滿72歲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佐以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目測莫慶榮大約有70歲等語（見交訴字卷第36頁），足見被告知悉莫慶榮為逾70歲高齡之人。至莫慶榮之救護需求乙節，劉瑋漢已證稱：莫慶榮於現場雖看起來沒有外傷，但「自己起不了身」，雖莫慶榮嘴上說不用送醫，但「我覺得他剛被撞，應該意識不清」，所以我還是堅持送醫等語（見偵字卷第98-99頁），此由劉瑋漢等現場多人於現場觀察後，均認定莫慶榮有救護必要而堅持留在現場為莫慶榮為救護可知。次由監視器畫面顯示：莫慶榮自06：28：44車禍倒地後，直至06：29：20方能坐起、06：31：32期間被告數次施力協助，莫慶榮仍無法獨自站起，經由他人施力，始能站立，然被告即自行離去等情，此有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並經原審勘驗明確（見交訴字卷第441-42頁）。則被告縱使無法確切知道莫慶榮傷勢如何，亦應知悉莫慶榮實有救護需求，其身體內部已然受傷、亦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
　　　⑶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成立，在主觀上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為其要件。但此所謂「認識」，並不以行為人明知致人死傷之事實之直接（確定）故意為必要，祇須行為人預見因肇事而有發生致人死傷之結果，仍執意逃逸，亦即有不確定故意，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釀成本案交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卻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及年籍資料，即在未獲莫慶榮同意下，執意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其主觀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4.被告所辯：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惟均遭莫慶榮婉拒，業已盡救護義務，且無肇事逃逸故意、並非逃逸行為云云。然：
　　　⑴就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次數乙節，被告或稱2次（見偵字卷第91頁背面、交訴字卷第35、36頁、第43頁、第189、190頁），或有稱3次（見交訴字卷第292、293、），已有不一。且被告陳稱：至少有1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時，劉瑋漢在旁云云（見交訴字卷第43頁），核與劉瑋漢證稱：沒有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等語（見偵字卷第98頁、交訴字卷第274、276頁）明顯不符。原審勘驗結果雖可認定被告曾經與莫慶榮談話，然無法確認其談話內容，更難以此認係「莫慶榮同意被告離去、表示無需救護」，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曾經有取得莫慶榮同意之事實。足見被告前述供述不一，且無其他證據可資相佐，自難遽信被告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情。
　　　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於肇事致人受傷之時，依法令立即產生對該因而受傷之人之身體、生命即時給予救護之義務，此義務並應存續至被害人得到實際救護或同意行為人離去之時為止。故行為人於肇事後，縱有其他「無」義務之路人出面照護、聯繫，但既不屬義務，當可隨時、隨意停止，則於醫護單位確實到場施以救護之前，被害人應受即時救護之權，難謂不受危殆，行為人自不能片面期待將有警、護人員到場，即主張已可解免其責而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開說明，本案交通事故發後，負有救助義務者，僅有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被告，不因有其他無義務之人在場協助，即因而免除被告救助莫慶榮之義務，故縱使已有劉瑋漢或其他民眾協助莫慶榮，被告於未確認莫慶榮實際上已得救護，擅自離開事故現場，仍屬未履行救助義務、在場義務之逃逸行為。況劉瑋漢、及其他該時在場之路人、導護媽媽等，對莫慶榮並無法律上之救護義務，則被告之救助義務，實無法以其他無救助義務者在場替代，蓋被告無法確認該其他在場之人是否會自始至終在場、至完成救護後始行離去，故被告以尚有他人在場云云，實無法免除自己之在場救助義務。被告上開所辯，難認有據。
　　　⑶被告以：本件事故碰撞輕微，莫慶榮在現場意識清楚、且有他人協助，故主觀上認定不需他人救助，自非逃逸云云。然劉瑋漢證稱：莫慶榮是上了年紀的人，又被撞，雖然外表看起來不是嚴重的傷，但怎麼知道？還是要去醫院檢查有無潛在傷勢。縱使莫慶榮說不用，我還是堅持報警、送醫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1、272頁），而劉瑋漢不顧莫慶榮婉拒，堅持報警並將莫慶榮送醫後，於警員或救護人員到場前，仍與其他熱心民眾始終在莫慶榮身旁守候等情，亦有如附表所示勘驗結果可考，足徵依莫慶榮遭撞擊倒地後之現場狀況以觀，一般人不因莫慶榮意識清楚、表示不需就醫、或無明顯外傷等情，即認莫慶榮未受可能導致死亡之傷勢，且不需救助。是被告空言辯稱：認莫慶榮無大礙、不需救助，而無逃逸意思云云，自不足採信。
　　　⑷至被告所辯：於現場有移去壓住莫慶榮的機車、察看莫慶榮傷勢，自無逃逸之意思云云，然此至多僅能認定被告於此時間點尚無逃逸犯意，不代表被告其後不會萌生不履行救助、不隱瞞身分、在場義務之主觀想法，而被告於察看莫慶榮並移去本案機車後，隨後即在預見莫慶榮生命、身體產生危險，亟待他人救助下，未持續在場救護莫慶榮或告知身分訊息即擅自離去，堪認具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法律變更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本件被告行為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6月30日施行（下稱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關於「無駕駛執照駕車」之加重事由，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之「無駕駛執照駕車」之構成要件內容，予以明確化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分列為修正後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此非構成要件之變更。惟依修正後規定，具有上開事由為「得加重其刑」，修正前規定則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
　㈢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之規定。
三、論罪及刑之加重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㈡數罪併罰：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刑之加重事由
　  1.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部分：被告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且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執照，仍駕駛汽車上路，顯置交通法規範於不顧，又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行駛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釀成交通事故並致莫慶榮死亡，衡以其過失情節非屬輕微，並所生重大危害，爰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就被告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部分犯行，加重其刑。
　  2.刑法第47條第1項部分：
　　  ⑴被告前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①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6年度湖交簡字第12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10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②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卷第111-117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為累犯。
　　  ⑵復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前已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完畢，竟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犯罪手段略有不同，然其中就公眾交通安全之輕忽，侵害之法益、罪質應可認相同，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主觀上具有特別之惡性，仍有加重本刑規定適用之必要，且不致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部分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以：酒後駕車與本件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犯行侵害行為態樣迥異，犯罪手段、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再犯本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反應出刑罰反應力薄弱、或具有特別惡性，應無需以累犯加重其刑云云，應有誤會。
參、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被告其餘上訴理由之指駁
一、原審認被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件審理時業已與莫慶榮家屬達成和解（詳如下述）、並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全部犯行，其犯後態度即非毫無悔悟之情，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本院衡量被告犯罪之犯後態度等情，認原審未及審酌上揭全部情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亦未取得渠等之諒解，難認其有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與國民感情有所背離等語，又被告上訴意旨則另以：被告前科所犯與本件核屬不同罪質，原審以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實為不當。又被告業已坦承犯行，並向被害人家屬道歉、賠償被害人家屬，莫慶榮係受傷後因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而被告僅有國中畢業之學識，生活困頓、靠打零工為生，名下並無財產、為低收入家庭，且需扶養高齡父母、二名在學子女，經濟狀況不佳，被告自身罹患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需長期醫療，仍努力尋求與被害人家屬和解，原審量刑過重，請求依 刑法第59條、第57條之規定從輕量刑，經此偵審程序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併請為緩刑之諭知云云。惟：
　㈠刑法第5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特別闡明：「一、現行第59條在實務上多從寬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二、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三、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故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明知駕駛執照業經吊銷，猶無視其他用路人安危逕自駕車，進而肇生前開事故致人死亡，此等犯行影響社會安全及犯罪情節重大，客觀上亦非出於任何不得已之事由；再佐以被告非僅肇事過失程度重大，案發後更為逃逸試圖逃避司法程序，直至本院始願正面己失，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賠償被害人家屬，故由被告供述事發之緣由、經過，未見其於行為時之犯罪動機於客觀上有何基於何項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有情堪憫恕之情狀，而由刑法第276條之法定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相為勾稽，其所犯之罪，前者雖應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加重其刑、後者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然仍認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必要。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㈡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是於本院宣示判決前5年內，被告即因前開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要件，無從為緩刑之宣告。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為緩刑之諭知云云，尚屬無據。
　㈢至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為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並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固應斟酌個案情形，裁量是否依該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但既已審酌，即難遽謂違法。且依該條規定，凡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再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即屬累犯，原並不以前後所犯係同質性犯罪為限。況原判決理由說明：被告有如其理由欄所載之前案紀錄，為累犯。而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然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乃加重其刑，核無違反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可言。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徒憑己意，任意指摘，亦無足採。　
三、檢察官雖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賠償為由認原審量刑過輕提起上訴，被告另以累犯加重其刑不當、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為緩刑之諭知等為由提起上訴，固均為無理由。然原審漏未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並為部分賠償之情形，被告之量刑因子已生變動，是被告以此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尚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其有關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據，併予撤銷。
肆、撤銷後本件之量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駕駛執照遭吊銷，竟仍駕駛汽車上路，復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莫慶榮受傷後因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足見其未能確實省思其吊銷駕照後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用路人公眾之安全，使莫慶榮家屬痛失至親，又其明知發生交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事故死亡，竟未履行救助義務，即擅自離開事故現場，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殊值非難；酌參本件事故，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及過失情節均屬重大，被告應負全部之過失責任；復被告於歷次偵、審中均反覆其詞，直至本院審理中始為坦承悔過，而於113年8月7日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願給付其家屬新臺幣（下同）82萬元，業已先行給付10萬元、及第一次之分期付款額12,000元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司簡調字第1153號調解筆錄、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入憑條、ATM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195-197、253頁），另透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賠償200萬元（見審交訴字卷第80頁）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除前開構成累犯之前科外，又於111年間，因酒後駕車致人受傷，過失傷害部分雖經被害人撤回告訴，然酒後駕車違反公共危險之部分，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交簡字第114號刑事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至112年1月19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卷第118-119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之素行顯非良好；參考被告自承罹有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具有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與父母、配偶、小孩同住，尚須扶養父母及一個未成年小孩，目前於工地打粗工維生，月收入約3萬元（見本院卷第23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並參酌本件被害人家屬莫雅棠、告訴代理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7、261-26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二、復基於罪責相當原則，審酌被告本案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罪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犯罪手段與罪質固均不同，然係於短時間內密集所犯，各罪彼此相關，經整體評價，前開二罪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相對較高，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生危害，兼衡所犯各罪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刑事政策、犯罪預防等因素，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被告本案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
三、酒醉駕車。
四、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駕車。
五、行駛人行道、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
六、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以上。
七、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八、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
九、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競技。
十、連續闖紅燈併有超速行為。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勘驗檔案

		勘驗結果



		1

		錄影播放 0000-00-00 00-00-00

		①06：28：41~06:29:19
　案發路段為綠燈，被告駕駛本案汽車自幸福東路往三重區方向行駛，莫慶榮騎乘本案機車在其右前側。06:28:44，本案機車往左向該車道中央偏行，適本案汽車、本案機車行經斑馬線處，本案汽車車頭正前方撞擊本案機車車尾處，本案機車因衝擊力向左倒地，被告即煞停。06：28：49，莫慶榮側躺於地且身上壓有機車，其欲以手撐地欲起身，惟見難以施力而起。06:28:56，被告自駕駛座緩慢下車走-莫慶榮身側。06：29：01被告逕自將本案機車抬起並牽離肇事位置至一旁，莫慶榮仍未能即刻起身。
②06:29:20~06:30:04
　莫慶榮倒躺於地且掙扎移動片刻，隨即雙手撐地坐起後，適行經該處之劉瑋漢向前至莫慶榮身旁。06：29：32被告自畫面左方走向莫慶榮處，彎腰與莫慶榮交談。06：29：45，劉瑋漢騎至路邊，並與路邊之導護媽媽交談，而被告逕自走回本案汽車上並朝畫面左上方駛離至消失於畫面，此時莫慶榮仍坐於道路上無站起。
③06:30:05~畫面停止
　劉瑋漢及導護媽媽遂至莫慶榮身邊，劉瑋漢並移動機車停於莫慶榮身旁防擋來車。06:30:34，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



		0

		(0000-0000)C3_0920_063000_960

		①06 : 30 : 34~06：34：08
　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06：30：43，被告彎身探看莫慶榮，劉瑋漢、被告及莫慶榮持續在溝通交談，導護媽媽立於一旁觀看。06：30：55，劉瑋漢持續攙扶莫慶榮左手。06：31：21，被告鬆手移-莫慶榮右側，再回身看莫慶榮。06：31：32，被告逕自轉身離去，莫慶榮站於原地，導護媽媽及劉瑋漢則陪同等候。06：33：57，莫慶榮身體失衡，向左晃走數步重心不穩情形以重力踏步即止，導護媽媽向前攙扶莫慶榮，並持續在現場等候。
②06：34：09 ~ 06：37：58
　持續等候救援。
③06：37：59
　2名警員到場處理事故，並由其一警員、路人分別於莫慶榮兩側攙扶至路旁。
④06：41：15
　醫護人員到場處理。其後為事故後續處理畫面。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94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育昇


選任辯護人  林秀蓉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上訴人等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交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75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育昇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又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事  實
一、李育昇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執照，竟於民國111年9月20日上午7時前，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本案汽車），沿新北市新莊區幸福東路往三重方向直行，於同日上午7時許，行經同市區幸福東路與化成路交岔路口前停等紅燈，於號誌轉為綠燈起駛後，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向前直行。適莫慶榮騎乘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亦於同向前方直行，李育昇遂自後方追撞前方本案機車，致莫慶榮人車倒地，而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左側肋骨第4、5、6、7、8、9根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第L5根輕度骨折之傷害。李育昇於肇事後，雖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慶榮之機車移至路旁，然見莫慶榮遲未能自行起身、脫困或移動，預見莫慶榮因事故傷勢甚重有致死之可能，竟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及年籍資料，逕自駕駛本案汽車逃逸。後經路人劉瑋漢報案，將莫慶榮送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救，仍因前開事故所致傷勢，導致莫慶榮原有潛在高血壓性與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之心肌缺血，造成急性心肌梗塞而心臟性休克，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嗣經警調閱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上情。
二、案經莫慶榮之女莫雅棠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育昇（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積極表示同意引用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45-146、22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應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與理由：
  ㈠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而過失致人於死部分:
　　1.此部分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交訴字卷第189、289頁），核與李茂夫（見相字卷第14-15頁）、劉瑋漢（見相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0-280頁）、莫雅棠（見相字卷第13頁及背面、第47、125、126頁）證述相符，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相字卷第28、30、31頁）、事故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相字卷第32、33頁）、事故現場照片及車損照片（見相字卷第34、35頁）、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查詢車籍、駕籍查詢結果（見相字卷第41-44頁背面）、事故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筆錄（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見交訴字卷第5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
　　2.查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時，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吊銷，且被告並未重新考領汽車駕駛執照乙情，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112年4月10日北市監駕字第1120050218號函在卷可憑（見交訴字卷第53頁），詎被告仍駕駛自用小貨車上路，自核屬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
　　3.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業因酒後駕車遭吊銷，仍於案發當日駕駛本案汽車上路，於行經本案交通事故現場時，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狀，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前行，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是被告之駕駛行為具有過失乙節，至為灼然。
　　4.因果關係之認定：
　　　⑴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經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救治，雖於外觀無大量出血或大面積傷勢，然經醫師診斷仍受有脾臟撕裂傷、左腎撕裂傷、肋骨閉鎖性骨折合併血胸、尾椎骨折等嚴重傷勢，而於111年9月25日上午3時28分死亡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見相字卷第45頁）、相驗筆錄（見相字卷第46頁）、相驗報告書（見相字卷第49-5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出院病歷摘要、急診病歷、急診醫矚、檢驗報告、檢查報告（見相字卷第55-94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9月27日、同年9月30日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第105-107頁）、相驗照片（見相字卷第133-149頁）、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24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2-85頁背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卷第86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急診護理紀錄表（見交訴字卷第65-68頁）在卷可稽。
　　　⑵復莫慶榮經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以顯微鏡觀察肺臟，雖有纖維蛋白血栓存在，然亦有玻璃質膜形成，為創傷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特徵，且莫慶榮死前1日，病情惡化，檢查發現心臟酵素上升（見緊急檢驗檢驗報告，相字卷第75、68頁），解剖所見亦有急性心肌梗塞發作特徵，綜合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之徵兆，鑑定結果認係因車禍造成脾腎裂傷，促使心肌相對缺血致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發作，產生急性心肌梗塞與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導致心臟性休克而死亡，可排除高血壓等疾病之直接影響因素等情，有該所111年11月30日法醫理字第11100079910號函暨附件該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見偵字卷第81-85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見偵字卷第94頁）在卷可稽。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最後結果雖均為嚴重之肺部損傷，然就其致病原因，分有直接性肺損傷及間接性肺損傷，前者包括肺炎、大量胃酸或異物吸入、肺部創傷等，後者之原因即包括敗血症、嚴重創傷、大量輸血、急性胰臟炎等，使得活化之白血球持續破壞肺組織。此種病程於肺損傷因素出現後第2-5天，可在顯微鏡中觀得肺泡上出現「hyaline membrane」（即解剖報告中所稱之「玻璃質膜」），本件莫慶榮之解剖報告中肺臟即出現此「玻璃質膜」，於排除莫慶榮曾受直接性肺損傷之因素、且有玻璃質膜產生之病程演化，即可認莫慶榮因本件車禍所受之嚴重創傷經過，導致創傷後之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又本件莫慶榮因車禍產生高能量外傷，有多重器官受損及大量出血，急診時經醫師判斷先針對電腦斷層掃描所見的可能出血處，進行血管攝影，並使用栓塞物質堵塞出血的動脈（參見莫慶榮急診醫囑，見偵字卷第16、20頁），當出血減緩、相對穩定心跳血壓後，再由不同專科的外科醫師執行各部位手術修補臟器、骨折等情，而此種導管血栓塞手術術後即有凝血異常之可能，高血壓、年長者更為高風險，導致莫慶榮血管阻塞風險增高而產生急性心肌梗塞，因實施導管血管栓塞止血，為本件車禍之必要手術行為，以莫慶榮本身之特殊體質相作用於術後所產生之急性心肌梗塞，仍屬本件車禍造成之病症。
　　　⑶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身亡，被告過失駕駛行為與莫慶榮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對於病程之因果歷程雖無明確之預先認知可能，然其對於車禍受創致死之可能不可謂不知。
  ㈡肇事致人死亡逃逸部分：訊據被告就於前揭時地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未將莫慶榮送醫，亦未通報警員、消防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年籍資料，即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等事實，故均坦承不諱，惟仍矢口否認有何肇事致人於死逃逸之犯行，辯稱：事故發生後，我馬上下車察看，有問莫慶榮需要叫救護車或是報警嗎，莫慶榮說不用，之後我把壓住莫慶榮腳的本案機車移走，又返回察看莫慶榮狀況跟雙方的車損情形，並再次詢問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仍說不用，因為怕影響到交通，故先把本案汽車移到路旁，之後仍有返回現場，並第三度與莫慶榮確認是否需要報警或送醫，莫慶榮依然說不用，之後我也有詢問是否需要留下電話，但莫慶榮還是說不用，因為我還有事情，現場又有其他人在，所以我才離開。本案交通事故只是輕微碰撞，雙方車損輕微，且莫慶榮沒有外傷，又可以跟我對話，意識清楚，且得到莫慶榮的同意才離開，如果我有逃逸意思，不會數次返回現場，大可一走了之，實在沒辦法想像莫慶榮受傷或可能因心臟性休克死亡云云。惟查：
    1.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固曾下車察看並牽起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事故現場外，惟之後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見偵字卷第76、77頁、交訴字卷第36、189、190-192、第292、293頁），核與劉瑋漢證述相符（見偵字卷第98頁及背面、交訴字卷第272-280頁），並有111年9月26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見相字卷第16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種案件紀錄單（見偵字卷第86頁）等在卷可查，復經原審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見交訴字卷第40-42頁），堪認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確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駕車離開事故現場等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肇事後未盡對被害人之救護義務
　    ⑴按刑法第185條之4於110年5月28日修正公布，將原「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於同年月30日施行。新法為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修正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另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依行為情狀之交通事故嚴重程度（致普通傷害、致死或重傷）劃定逃逸行為之不法內涵，課予不同之法定刑，且就無過失引發事故者，定有減免其刑之規定外，其餘與修正前並無不同。換言之，修正前、後均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而逃逸」為要件，所處罰之不法行為乃「逃逸」行為，其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並非處罰之行為，而屬行為情狀，規範肇事原因來自駕駛風險，並以死傷作為肇事結果之限制，由此建構行為人作為義務的原因事實，以禁止任意逸去。該條所謂「逃逸」，係指逃離事故現場而逸走。究其犯罪之內涵，除離開現場（作為）之外，實因其未履行因肇事者身分而產生之作為義務（不作為），本罪乃具結合作為犯及不作為犯之雙重性質。其法規範目的在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維持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交通事故已然為必要容忍的風險，則為保障事故發生後之交通公共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及為保護事故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自須要求行為人留在現場，即時對現場為必要之處理、採取救護、救援被害人行動之義務。復鑑於交通事件具有證據消失迅速（通常交通事故現場跡證必須立刻清理）之特性，為釐清肇事責任之歸屬，保障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於此規範目的，亦可得出肇事者有在場，對在場被害人或執法人員不隱瞞身分之義務。肇事者若未盡上開作為義務，逕自離開現場，自屬逃逸行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5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莫慶榮因本案交通事故受傷並於案發5日後死亡等事實，業經認定如前，足見莫慶榮於本案事故發生後，即產生生命、身體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以被告未為救護即行離去之事實相佐，被告顯未盡對於莫慶榮之救護義務。
　    ⑶劉瑋漢證稱：我不知道被告離開現場的原因，被告沒有告知，我有看到他跑到本案汽車那，但我以為被告只是上車拿個東西，結果他就把車輛開走，我很詫異等語（見偵字卷第98頁背面）；於審理時證稱：我在場時沒有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可否先離開，也沒有聽到莫慶榮說被告可以先離開，被告離開現場時，沒有向我和莫慶榮說要離開，我也嚇一跳，覺得很奇怪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5頁、277、278頁），劉瑋漢明確證稱被告未詢問莫慶榮能否離去，莫慶榮亦未告知被告能先行離開，被告離去前，也未告知原因。審酌劉瑋漢僅係偶然經過事故現場，與本案毫無利害關係，自無偏頗被告或莫慶榮一方之動機與必要，所為證言，當屬可信，足認被告未獲莫慶榮之同意，隱匿其肇事者身分，即離開事故現場。
　    ⑷綜上，被告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雖曾下車察看並將壓住莫慶榮之本案機車移置路旁，惟在莫慶榮之生命、身體已產生危險，有立即送醫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救治之必要，而亟待他人救助下，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報警或呼叫救護車，也未留下年籍資料或聯絡方式，即未經莫慶榮同意，駕車離開事故現場，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所為核屬未履行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應履行之救助被害人義務，自該當逃逸之要件。
    3.被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
　　　⑴被告於本案事故發生後，曾下車察看莫慶榮，業如前述，佐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當時我知道我撞到人了，所以馬上下車察看等語（見偵字卷第76頁），足認被告肇事後即知悉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業釀成本案交通事故。
　　　⑵被告已預見本案交通事故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按高齡之人因生理機能隨年齡增長逐漸退化，身體強度不若以往，縱非嚴重碰撞，致無明顯外傷，仍可能因身體受衝擊，導致身體內部受傷，甚至死亡之嚴重後果，莫慶榮為00年0月出生，事故發生時年滿72歲等情，有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111年9月26日（乙種）字第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存卷可查（見相字卷第45頁），佐以被告於原審供稱：我目測莫慶榮大約有70歲等語（見交訴字卷第36頁），足見被告知悉莫慶榮為逾70歲高齡之人。至莫慶榮之救護需求乙節，劉瑋漢已證稱：莫慶榮於現場雖看起來沒有外傷，但「自己起不了身」，雖莫慶榮嘴上說不用送醫，但「我覺得他剛被撞，應該意識不清」，所以我還是堅持送醫等語（見偵字卷第98-99頁），此由劉瑋漢等現場多人於現場觀察後，均認定莫慶榮有救護必要而堅持留在現場為莫慶榮為救護可知。次由監視器畫面顯示：莫慶榮自06：28：44車禍倒地後，直至06：29：20方能坐起、06：31：32期間被告數次施力協助，莫慶榮仍無法獨自站起，經由他人施力，始能站立，然被告即自行離去等情，此有勘驗筆錄（見相字卷第96-104頁）、並經原審勘驗明確（見交訴字卷第441-42頁）。則被告縱使無法確切知道莫慶榮傷勢如何，亦應知悉莫慶榮實有救護需求，其身體內部已然受傷、亦可能導致莫慶榮死亡之結果。
　　　⑶按刑法第185條之4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之成立，在主觀上須行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為其要件。但此所謂「認識」，並不以行為人明知致人死傷之事實之直接（確定）故意為必要，祇須行為人預見因肇事而有發生致人死傷之結果，仍執意逃逸，亦即有不確定故意，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釀成本案交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本案交通事故死亡，卻未將莫慶榮送醫救治，亦未通報警員、救護人員或留下聯絡方式及年籍資料，即在未獲莫慶榮同意下，執意駕駛本案汽車離開現場，其主觀上具有肇事致人死亡逃逸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4.被告所辯：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惟均遭莫慶榮婉拒，業已盡救護義務，且無肇事逃逸故意、並非逃逸行為云云。然：
　　　⑴就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次數乙節，被告或稱2次（見偵字卷第91頁背面、交訴字卷第35、36頁、第43頁、第189、190頁），或有稱3次（見交訴字卷第292、293、），已有不一。且被告陳稱：至少有1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時，劉瑋漢在旁云云（見交訴字卷第43頁），核與劉瑋漢證稱：沒有聽到被告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等語（見偵字卷第98頁、交訴字卷第274、276頁）明顯不符。原審勘驗結果雖可認定被告曾經與莫慶榮談話，然無法確認其談話內容，更難以此認係「莫慶榮同意被告離去、表示無需救護」，並無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曾經有取得莫慶榮同意之事實。足見被告前述供述不一，且無其他證據可資相佐，自難遽信被告曾多次詢問莫慶榮是否需要送醫、報警之情。
　　　⑵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於肇事致人受傷之時，依法令立即產生對該因而受傷之人之身體、生命即時給予救護之義務，此義務並應存續至被害人得到實際救護或同意行為人離去之時為止。故行為人於肇事後，縱有其他「無」義務之路人出面照護、聯繫，但既不屬義務，當可隨時、隨意停止，則於醫護單位確實到場施以救護之前，被害人應受即時救護之權，難謂不受危殆，行為人自不能片面期待將有警、護人員到場，即主張已可解免其責而逕自離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號判決意旨參照）。依前開說明，本案交通事故發後，負有救助義務者，僅有身為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被告，不因有其他無義務之人在場協助，即因而免除被告救助莫慶榮之義務，故縱使已有劉瑋漢或其他民眾協助莫慶榮，被告於未確認莫慶榮實際上已得救護，擅自離開事故現場，仍屬未履行救助義務、在場義務之逃逸行為。況劉瑋漢、及其他該時在場之路人、導護媽媽等，對莫慶榮並無法律上之救護義務，則被告之救助義務，實無法以其他無救助義務者在場替代，蓋被告無法確認該其他在場之人是否會自始至終在場、至完成救護後始行離去，故被告以尚有他人在場云云，實無法免除自己之在場救助義務。被告上開所辯，難認有據。
　　　⑶被告以：本件事故碰撞輕微，莫慶榮在現場意識清楚、且有他人協助，故主觀上認定不需他人救助，自非逃逸云云。然劉瑋漢證稱：莫慶榮是上了年紀的人，又被撞，雖然外表看起來不是嚴重的傷，但怎麼知道？還是要去醫院檢查有無潛在傷勢。縱使莫慶榮說不用，我還是堅持報警、送醫等語（見交訴字卷第271、272頁），而劉瑋漢不顧莫慶榮婉拒，堅持報警並將莫慶榮送醫後，於警員或救護人員到場前，仍與其他熱心民眾始終在莫慶榮身旁守候等情，亦有如附表所示勘驗結果可考，足徵依莫慶榮遭撞擊倒地後之現場狀況以觀，一般人不因莫慶榮意識清楚、表示不需就醫、或無明顯外傷等情，即認莫慶榮未受可能導致死亡之傷勢，且不需救助。是被告空言辯稱：認莫慶榮無大礙、不需救助，而無逃逸意思云云，自不足採信。
　　　⑷至被告所辯：於現場有移去壓住莫慶榮的機車、察看莫慶榮傷勢，自無逃逸之意思云云，然此至多僅能認定被告於此時間點尚無逃逸犯意，不代表被告其後不會萌生不履行救助、不隱瞞身分、在場義務之主觀想法，而被告於察看莫慶榮並移去本案機車後，隨後即在預見莫慶榮生命、身體產生危險，亟待他人救助下，未持續在場救護莫慶榮或告知身分訊息即擅自離去，堪認具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法律變更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本件被告行為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112年5月3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6月30日施行（下稱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前該條項規定：「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關於「無駕駛執照駕車」之加重事由，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之「無駕駛執照駕車」之構成要件內容，予以明確化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及「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分列為修正後第8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此非構成要件之變更。惟依修正後規定，具有上開事由為「得加重其刑」，修正前規定則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
　㈢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之規定。
三、論罪及刑之加重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76條之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
　㈡數罪併罰：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刑之加重事由
　  1.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部分：被告因酒後駕車遭吊銷駕駛執照，且未再重新考領合格駕駛執照，仍駕駛汽車上路，顯置交通法規範於不顧，又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行駛追撞前方莫慶榮騎乘之機車，釀成交通事故並致莫慶榮死亡，衡以其過失情節非屬輕微，並所生重大危害，爰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就被告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部分犯行，加重其刑。
　  2.刑法第47條第1項部分：
　　  ⑴被告前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①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6年度湖交簡字第12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10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②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卷第111-117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被告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為累犯。
　　  ⑵復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前已因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執行完畢，竟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犯罪手段略有不同，然其中就公眾交通安全之輕忽，侵害之法益、罪質應可認相同，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主觀上具有特別之惡性，仍有加重本刑規定適用之必要，且不致使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部分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以：酒後駕車與本件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犯行侵害行為態樣迥異，犯罪手段、罪質不同，難認被告再犯本件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反應出刑罰反應力薄弱、或具有特別惡性，應無需以累犯加重其刑云云，應有誤會。
參、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被告其餘上訴理由之指駁
一、原審認被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犯過失致人於死罪及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本件審理時業已與莫慶榮家屬達成和解（詳如下述）、並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全部犯行，其犯後態度即非毫無悔悟之情，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本院衡量被告犯罪之犯後態度等情，認原審未及審酌上揭全部情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害、亦未取得渠等之諒解，難認其有悔意，原審量刑過輕，與國民感情有所背離等語，又被告上訴意旨則另以：被告前科所犯與本件核屬不同罪質，原審以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實為不當。又被告業已坦承犯行，並向被害人家屬道歉、賠償被害人家屬，莫慶榮係受傷後因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而被告僅有國中畢業之學識，生活困頓、靠打零工為生，名下並無財產、為低收入家庭，且需扶養高齡父母、二名在學子女，經濟狀況不佳，被告自身罹患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需長期醫療，仍努力尋求與被害人家屬和解，原審量刑過重，請求依 刑法第59條、第57條之規定從輕量刑，經此偵審程序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併請為緩刑之諭知云云。惟：
　㈠刑法第59條規定之立法理由特別闡明：「一、現行第59條在實務上多從寬適用，為防止酌減其刑之濫用，自應嚴定其適用之條件，以免法定刑形同虛設，破壞罪刑法定之原則；二、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惟其審認究係出於審判者主觀之判斷，為使其主觀判斷具有客觀妥當性，宜以『可憫恕之情狀較為明顯』為條件，故特加一『顯』字，用期公允；三、依實務上見解，本條係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乃增列文字，將此適用條件予以明文化」。故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經查被告明知駕駛執照業經吊銷，猶無視其他用路人安危逕自駕車，進而肇生前開事故致人死亡，此等犯行影響社會安全及犯罪情節重大，客觀上亦非出於任何不得已之事由；再佐以被告非僅肇事過失程度重大，案發後更為逃逸試圖逃避司法程序，直至本院始願正面己失，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賠償被害人家屬，故由被告供述事發之緣由、經過，未見其於行為時之犯罪動機於客觀上有何基於何項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有情堪憫恕之情狀，而由刑法第276條之法定刑度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度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相為勾稽，其所犯之罪，前者雖應依修正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加重其刑、後者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然仍認無宣告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必要。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之主張，並非可採。
　㈡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20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4月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前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業如前述，是於本院宣示判決前5年內，被告即因前開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不合於刑法第74條第1項之要件，無從為緩刑之宣告。被告及其辯護人請求為緩刑之諭知云云，尚屬無據。
　㈢至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認為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並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固應斟酌個案情形，裁量是否依該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但既已審酌，即難遽謂違法。且依該條規定，凡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以內再故意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即屬累犯，原並不以前後所犯係同質性犯罪為限。況原判決理由說明：被告有如其理由欄所載之前案紀錄，為累犯。而本次所犯雖與前科紀錄之罪名有異，然於短時間內再犯相同罪章內、同屬保護公共大眾用路安全法益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乃加重其刑，核無違反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可言。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徒憑己意，任意指摘，亦無足採。　
三、檢察官雖以被告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賠償為由認原審量刑過輕提起上訴，被告另以累犯加重其刑不當、請求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為緩刑之諭知等為由提起上訴，固均為無理由。然原審漏未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並為部分賠償之情形，被告之量刑因子已生變動，是被告以此上訴請求從輕量刑尚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其有關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部分亦失所據，併予撤銷。
肆、撤銷後本件之量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駕駛執照遭吊銷，竟仍駕駛汽車上路，復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莫慶榮受傷後因生前疾病誘發死亡結果，足見其未能確實省思其吊銷駕照後駕車行為所衍生之高度潛在危險性，漠視自身安危，罔顧用路人公眾之安全，使莫慶榮家屬痛失至親，又其明知發生交通事故，並預見莫慶榮可能因事故死亡，竟未履行救助義務，即擅自離開事故現場，足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殊值非難；酌參本件事故，被告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及過失情節均屬重大，被告應負全部之過失責任；復被告於歷次偵、審中均反覆其詞，直至本院審理中始為坦承悔過，而於113年8月7日與莫慶榮家屬達成調解，願給付其家屬新臺幣（下同）82萬元，業已先行給付10萬元、及第一次之分期付款額12,000元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司簡調字第1153號調解筆錄、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存入憑條、ATM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見本院卷第195-197、253頁），另透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賠償200萬元（見審交訴字卷第80頁）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除前開構成累犯之前科外，又於111年間，因酒後駕車致人受傷，過失傷害部分雖經被害人撤回告訴，然酒後駕車違反公共危險之部分，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交簡字第114號刑事簡易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至112年1月19日執行完畢等情，有前開判決（見相字卷第118-119頁）、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之素行顯非良好；參考被告自承罹有腰薦椎神經壓迫、高血壓及肝功能異常、中度持續性氣喘等疾病，具有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與父母、配偶、小孩同住，尚須扶養父母及一個未成年小孩，目前於工地打粗工維生，月收入約3萬元（見本院卷第23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並參酌本件被害人家屬莫雅棠、告訴代理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237、261-262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二、復基於罪責相當原則，審酌被告本案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過失致人於死罪與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而逃逸罪，犯罪手段與罪質固均不同，然係於短時間內密集所犯，各罪彼此相關，經整體評價，前開二罪於併合處罰時，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相對較高，參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所生危害，兼衡所犯各罪所反映被告之人格特性、刑事政策、犯罪預防等因素，而為整體非難評價，就被告本案所犯各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湯郁琪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
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
三、酒醉駕車。
四、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駕車。
五、行駛人行道、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
六、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以上。
七、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八、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
九、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競技。
十、連續闖紅燈併有超速行為。
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附表：
編號 勘驗檔案 勘驗結果 1 錄影播放 0000-00-00 00-00-00 ①06：28：41~06:29:19 　案發路段為綠燈，被告駕駛本案汽車自幸福東路往三重區方向行駛，莫慶榮騎乘本案機車在其右前側。06:28:44，本案機車往左向該車道中央偏行，適本案汽車、本案機車行經斑馬線處，本案汽車車頭正前方撞擊本案機車車尾處，本案機車因衝擊力向左倒地，被告即煞停。06：28：49，莫慶榮側躺於地且身上壓有機車，其欲以手撐地欲起身，惟見難以施力而起。06:28:56，被告自駕駛座緩慢下車走-莫慶榮身側。06：29：01被告逕自將本案機車抬起並牽離肇事位置至一旁，莫慶榮仍未能即刻起身。 ②06:29:20~06:30:04 　莫慶榮倒躺於地且掙扎移動片刻，隨即雙手撐地坐起後，適行經該處之劉瑋漢向前至莫慶榮身旁。06：29：32被告自畫面左方走向莫慶榮處，彎腰與莫慶榮交談。06：29：45，劉瑋漢騎至路邊，並與路邊之導護媽媽交談，而被告逕自走回本案汽車上並朝畫面左上方駛離至消失於畫面，此時莫慶榮仍坐於道路上無站起。 ③06:30:05~畫面停止 　劉瑋漢及導護媽媽遂至莫慶榮身邊，劉瑋漢並移動機車停於莫慶榮身旁防擋來車。06:30:34，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 0 (0000-0000)C3_0920_063000_960 ①06 : 30 : 34~06：34：08 　被告徒步至莫慶榮左側，以左手扶住莫慶榮左手、右手環住莫慶榮右腰處數次施力將莫慶榮拉起，期間劉瑋漢走至被告左側伸出右手、看向被告，似欲制止被告任意移動莫慶榮之行為。06：30：43，被告彎身探看莫慶榮，劉瑋漢、被告及莫慶榮持續在溝通交談，導護媽媽立於一旁觀看。06：30：55，劉瑋漢持續攙扶莫慶榮左手。06：31：21，被告鬆手移-莫慶榮右側，再回身看莫慶榮。06：31：32，被告逕自轉身離去，莫慶榮站於原地，導護媽媽及劉瑋漢則陪同等候。06：33：57，莫慶榮身體失衡，向左晃走數步重心不穩情形以重力踏步即止，導護媽媽向前攙扶莫慶榮，並持續在現場等候。 ②06：34：09 ~ 06：37：58 　持續等候救援。 ③06：37：59 　2名警員到場處理事故，並由其一警員、路人分別於莫慶榮兩側攙扶至路旁。 ④06：41：15 　醫護人員到場處理。其後為事故後續處理畫面。 



